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黃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邊國鈞律師

            張聰耀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於本院

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二審刑事確定

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第一審

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955、7956、7957、7958、

7959、7960、7961、7962、8646、8647、8648、5144、9808、

9809、9812、9813、10474號、109年度偵字第877、878、879、

2945、2946、3936、3937、8730號、110年度偵字第8423、

9204、9205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1530、

11531、11532、115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

昇公司）及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素珍（下稱聲請人）聲

請再審理由及歷次補充理由意旨略以：　　　　

第一頁



　㈠本案係因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再利用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齊

國砂石有限公司（下稱齊國公司）、宇駿營造有限公司（下

稱宇駿公司）未使用於正當用途，例如CLSM（控制性低強度

回填材料），卻違法棄置或掩埋。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於訴訟

程序中，已先行負擔費用將遭下游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

所違法棄置、掩理之冠昇公司人工粒料予以運回至其他下游

業者，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合法使用，以

善盡社會責任，先予救明。

　㈡刑事訴訟法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後，業已放寬再審條

件，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⒈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112年2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後，冠昇公司另向臺中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提出清理計畫，惟因原確定判

決係認為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未依其領得之桃園市政

府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下稱處理許可證）之要求添加足夠之

砂，故冠昇公司出貨之人工粒料仍屬廢棄物。若原確定判決

此認定符合廢棄物再利用之主管機關臺中市環保局之專業認

定，則本件下游業者所棄置或掩埋之冠昇公司再利用產物，

就必須清運至再利用處理機構重新進行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

處理。

　⒉惟臺中市環保局為求慎重，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

開審查會議，與會之專家學者認為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

工粒料，若經取樣送驗符合上開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則

屬合格之再生粒料（亦稱「人工粒料」），不須再進行再利

用產製程序，可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之預拌廠使用作為人工粒料，此有與會專家學者如：張

祖恩委員、張益國委員、詹穎雯委員等之意見可參（聲證3

號）。

　⒊而後，臺中市環保局更審慎調查冠昇公司產製、出貨至下游

業者齊國公司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冠昇公司所取得之處理

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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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

及送驗，經檢測結果為：遠低於冠昇公司所取得處理許可證

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此有臺中

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之主

旨：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一案，本

局原則同意。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

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

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要求每清除

1,000噸（批次）進行TCLP，另外製成產品（CLSM），每產

生1,000噸（批次）之工程產品需檢附強度抗壓報告。」

（聲證4號）。亦即該函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

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

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由上可知，

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檢驗結果符合冠昇公司所

領得處理許可證之規定標準，屬於合格之人工粒料，故不須

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臺中市環保局才會准許直接清運至

收受人工粒料之預拌廠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使用之人工粒料。

　⒋本案第三審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載明

「卷查黃素珍在原審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判決後，始在上訴

第三審程序主張新事實，並提出原審卷內所無之新證據資料

即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

函，執以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誤，洵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

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2頁）。從而，唯有本院裁准

開啟再審程序，始可發現真實及避免冤獄，本件聲請再審符

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規性要件。

  ㈢本院依聲請再審意旨函查，臺中市環保局於113年5月19日以

中市環廢字第1130051626號函覆，有關其於112年8月7日至

齊國公司採樣，於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

133至140頁）。依其內容可知，臺中市環保局於當日至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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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堆置人工粒料處，由該局公務員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

共計取樣4組，再由該局環境檢驗科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

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

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整理如下：

【第1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第2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6頁）

【第3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7頁）

【第4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53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09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

值）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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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依之檢驗結果，單獨判斷，已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甚

明。

　㈣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確定判決已

存在但未為實質調查之證據（詳如後述），加以綜合判斷，

亦可能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結果：

　⒈原確定判決謂：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

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

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按：即聲證5號）等均與本案無

關，亦完全無助於案情等語。可知臺灣營建研究院專家意見

書及所附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見原確定判決卷外放證物上

證7號，即本件聲證5號）雖為原事實審法院已存在之證據資

料，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並未加以判斷，參照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第966號刑事裁定意旨，符合新規性之要求。

且縱該聲證5號之專家意見書，曾經原確定判決敘明無調查

必要而不予調查審酌，但再參酌已提出之第三方認證試驗室

逸鼎實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人工粒料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可

證（見原確定判決卷二第395至739頁），以及前述之新證據

即聲證4號，從形式上觀察，如經調查審酌，足以對原確定

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是本件應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本案卷内亦有原確定判決並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

證據，包括：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

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5份（聲證17

號）、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1份（聲證18號）、

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

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19號）、行政院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

隊）於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等地

號土地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47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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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3份（聲證20號）。由上可證本案齊國公司、宇駿公司

收受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確實符合、甚至均遠低於本

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詳述如下：　

　⑴原確定判決固謂：「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

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此有勘驗筆錄、照片及督察紀錄

（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二第10-32頁反面）、查處報告

（第45-49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

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

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5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

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查結果

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

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A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B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3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1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2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12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5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76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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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2」檢驗結果】（聲證17號）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D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⑵原確定判決又謂:「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

督察大隊、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

驗並進行開挖、採樣…此有勘驗筆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

石卷三第1-6、96頁）、查處報告（第74-81頁）可憑。」等

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至齊

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取樣1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

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

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8號）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8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4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1.35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6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15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93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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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原確定判決謂：「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至二

水廠…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廠内地面積水處、

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

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此有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照片、查

處報告可憑（107他2728宇駿公司筆錄卷第1-4之14頁反面，查

處報告第24-26、38-44頁）。」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2

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至宇駿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

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

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

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無此規範標準 0.038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15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無此規範標準 0.585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81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149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9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3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36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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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3謂：宇駿公司二水廠南投名間鄉名

水段576、577、584號地號土地於108年9月10日勘驗等語

（見原確定判決第101頁）。然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

日至上開土地，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

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

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

下：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5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23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0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78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40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4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0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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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檢察官曾於108年7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冠昇公司廠區

取樣8組人工粒料，惟卷内卻始終未見有任何將該8組取樣送

驗後之檢測結果，此與查處報告内於稽查取樣後，均有上述

依法送驗並檢附檢測報告之正常程序迥異，實難以信服。聲

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聲請將之送至第三方檢驗單

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

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但第二審

未及調查即辯論終結，是本件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公函，與冠

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驗進行TCLP檢

驗，綜合判斷，亦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

　⒊由聲請人先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自行將於冠昇公司廠

區取樣之人工粒料，送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

之結果（聲證11號，見本院卷二第35至47頁），可知在冠昇

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亦符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

準。

　⒋準此，由上述聲證5、11、17至20號之檢測結果，不論是在

冠昇公司廠内或齊國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

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即難認冠昇公司未依處理許可

證之規定處理廢棄物。是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容有誤認，上

開新證據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採用「放流水標

準」為聲請人有罪判決之基礎。

  ㈤綜上可知，不論自在齊國公司、宇駿公司之堆置處，或在冠

昇公司廠内採集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

TCLP溶出標準，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產出人工粒料未

能鎖住污泥裡的金屬成份，故仍屬廢棄物」，遂認聲請人犯

（單位：mg/L） 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0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8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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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

内容處理廢棄物罪」之罪名即有動搖之可能。復觀以冠昇公

司委託清運再生粒料（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有110家之

多；且冠昇公司再生產製之人工粒料，出貨至下游業者使用

亦有36家之多（見原確定判決卷之被告辯論簡報第22頁及附

件1、附件2）。果若被告與下游業者勾結違法堆置、掩埋，

惟何以其他為數眾多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均無問

題，卻僅有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有不法棄置掩埋冠昇公司產

製之人工粒料，益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未依廢棄物處

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之事實認定，已有合理懷疑，而

可能動搖有罪之原確定判決，請准予開啟再審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

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

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

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

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

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

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

證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

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

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即與上開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

再審，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又此之新證據，以該證據是否

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其「新規性」，應先於證據「確

實性」（重在「證據證明力」），優先審查；如係已提出之

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新規性」，易

言之，若所指證據業已存在於卷內，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依

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適當之辯論，無論係已於確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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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或係單純捨棄不採，均非「未

及調查斟酌」之情形，不屬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准予

再審之餘地；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含原法院敘

明無調查必要者），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如客觀上不足以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

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

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

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

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

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

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

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55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第263

號、第2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本院以

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為實體審理並為實體判決後，聲請

人不服本院前揭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

年3月21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認聲請人及冠昇公

司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有各該

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

件聲請人對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

聲請再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屬再審

之管轄法院，先予敘明。

四、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

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通知檢察官及聲請人到場，

並於113年5月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

見，有上開期日訊問筆錄存卷可佐（見本院聲再卷二第51至

54頁），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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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聲

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

罪，冠昇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之犯行，係依據聲請

人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蘇柏盛、李貴林、温玉文、江國

宏、鄭源盛、謝典翰、謝智堯、宋國維、證人即二水鄉倡和

村村長鄭慶松、臺灣自來水公司二水營運所股長陳進學、桃

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職員黃政壹、桃園市環保局事

業廢棄物管理科股長黃筱芬、張治誠、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

棄物管理科科員王智弘、邱錦宗、冠昇公司會計人員葉麗玲

之證述，且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含附件宇駿公司之變更登記

表、地籍圖謄本、土地謄本）、押租金支票、郵政匯款申請

書、交款備忘錄、現金支出傳票、轉帳傳票、舜御公司之太

平區農會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支

票照片、宇駿公司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交易明細、開戶

基本資料、買賣契約書、同案被告謝典翰女友許秋萍之臺灣

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宇駿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

明細、同案被告蘇柏盛和證人邱錦宗間之LINE對話紀錄、買

賣契約書及承攬載運契約書暨附件，同案被告江國宏電腦內

之齊國公司人工粒料買賣契約、訪廠照片等資料、桃園市政

府107年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證、108年7月30日、

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8日、19日、108年12月18日中區

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勘驗筆錄及照片、查處報告、桃園市環

保局存檔、冠昇公司發函所申報之108年1月至4月產品銷售

流向表（齊國公司部分）、冠昇公司於108年2月至5月函

文、聲請人與葉麗玲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桃園市環保局108

年7月9日桃環事字第1080057393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

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11年7月1日環督字第1111087446號函，及原確定判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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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附表四、附表五所示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上開證

據資料製作原確定判決附件一所示之冠昇公司物流及金流比

對分析，且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

理由。本院審酌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理由，

均已於判決內詳細論述，並就聲請人、冠昇公司及其等辯護

人所為辯解，亦於理由欄內逐一詳細指駁、說明，經核其認

事用法，並無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及冠昇公司雖執上開情詞，主張於原確定判決後，臺

中市環保局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聲

證3號）後，於同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

處進行採樣及送驗，檢驗結果其之重金屬溶出量，遠低於本

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再以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

1120083167號函（聲證4號），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

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之預

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及臺中市環保局同年8月14日之檢

驗報告，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判

決未及或未予實質調查之證據，例如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未

就先前業存在於卷内之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

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108年8月30日、108年9

月19日、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

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

送驗之檢品等證據加以判斷，足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應受無

罪之判決等語。惟查：

　⒈聲請人所執上開再審理由，仍係就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

料是否符合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加以爭執，然判斷廢棄物清理

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

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非單純

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

序（TCLP）為斷。此由原確定判決依據冠昇公司領有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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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文件，認冠昇公司應以物理破

碎方式將廢棄物破碎後，添加砂石約7.31％至16.86％及固

化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以控制抗壓強度，經攪拌

混合後，利用擠壓成型機壓製成人工粒料，再經8至48小時

養生成為成品人工粒料，抗壓強度在20kgf/㎝²以上，產出

之人工粒料，僅能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

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

使用之粒料，銷售流向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

及燃氣供應業、營建工程業、不動產業、其他相關行業；冠

昇公司如果未依前揭許可文件所載之製作程序，產出物自仍

屬未完成處理之事業廢棄物，即便是依前揭許可程序製成之

產品，例如「人工粒料」，亦只能銷售予許可證所載之對

象，並使用於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如未依此用途（如將

產品交給非許可證所載之銷售對象、或是交給銷售對象使用

於非屬許可證所允許的用途），均是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

處理廢棄物（見原確定判決第25頁第17行至第26頁第6

行）。而冠昇公司之物料，未依處理許可文件添加足量砂

石、水泥，該公司收受諸上游事業產出之事業廢棄物（D-

0902無機性污泥、D-1199一般性飛灰或底渣、D-1099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產生之非有害集塵灰或混合物），既未依廢棄物

處理許可文件處理，產出物料當然不會改變其為事業廢棄物

之性質（即衍生性廢棄物），不待檢驗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

法第2條之1各款，自仍屬事業廢棄物無誤，當然不能再將該

等事業廢棄物委由他人運出處理（見原確定判決第39頁第24

至31行）。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收到冠昇公司的污泥廢棄物

後，均未將之當成「人工粒料」使用於代替天然砂石，作為

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

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此為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所明載的產品用途），而是在廠區內大量堆置、貯存、回填

（見原確定判決第40頁第1至6、19至23行），均不符合許可

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形同棄置，而認定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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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

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

脫逸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當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後段規定之適用。

  ⒉聲請意旨稱原事實審未就業已存在於卷内臺灣營建研究院人

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號）之證

據價值加以判斷。然上開專家意見書內容係就「未成型粉狀

之人工粒料是否可使用於CLSM、回填材料、道路（鋪面工

程）粒料基層、管溝回填材料？若粒徑﹥4.8mm，是否可使

用於上開材料？」等為技術諮詢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87至

497頁）。惟上開證據資料，聲請人之辯護人曾於原確定判

決審理時提出，經進行調查及判斷後，認任何泥砂粉塵以電

子顯微鏡觀察均係呈顆粒狀，辯護人原稱冠昇公司運至齊國

公司係「粉狀粒料」，然旋即跳躍式將之改稱為「人工粒

料」，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

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

察結果補充資料，冠昇公司於室內成品待驗區存放應造粒成

馬卡龍狀，且〈4.8cm之成品，戶外成品貯存區應與室內待

驗區一樣為馬卡龍狀，惟成品均未成型，且夾雜黑網木板等

廢棄物，非屬成品，顯然環保機關認人工粒料係經固化成馬

卡龍狀者，並不認為污泥屬人工粒料。冠昇公司之許可證內

容明定成品須作成人工料粒或環保磚，該公司曾因未能將成

品固化成人工粒料，遭多次裁罰，並曾多次申請變更許可證

內容而未獲准，顯然冠昇公司亦不認未成型之泥砂屬合法之

人工粒料成品，又無力將污泥固化成型，始會向環保機關申

請變更許可證，本案當然不允許將粉狀未成形之物視為人工

粒料而運出廠房，如粉狀未成形之物可稱係人工粒料，則冠

昇公司收進事業廢棄物後，逕可將之脫水乾燥再加以破碎研

磨使呈4.8公分以下之狀況，即可稱之為資源化產品運出廠

房販售，又何必購置水泥、固化劑等耗材。另說明冠昇公司

既未依規定將污泥加工成人工粒料或CLSM，辯護人盈篇累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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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

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等均與本

案無關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0頁第20行至第71頁第8行、

第77頁第8至11行）。可認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早已存在於

本案卷內，且經原確定判決詳加審酌，並論述、說明，顯非

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

　⒊聲請意旨另稱：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宇

駿公司取樣，於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

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

取樣未送驗等證據，原確定判決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

斷云云。然原確定判決依據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至宇駿公司二水廠之督察紀錄、

照片、查處報告內容：現場堆置大量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

物，另堆置廢玻璃纖維、混凝土立方塊、內含木屑之太空

包。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該公司二水廠內地

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

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又於108年9月10日現場

勘驗該公司二水廠第577、584地號遭回填廢棄物，開挖後發

出刺鼻阿摩尼亞味，深度約2公尺，檢測結果pH值最高達

12.18，而認定這樣的水如果逕流至水體，即為法規所不

許，自然是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可靠基準，顯見該處廢

棄物含有此類重金屬，且廠區內貯存堆置區無防止地面水及

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如經雨水淋洗，這些未經妥

善收集處理之滲流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

體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19行、第100至101頁之

附表三編號3）。另根據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

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之勘驗筆錄、照片、督察紀錄

及查處報告內容：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

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

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

放流水標準，表示這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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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作用而被析出。達觀廠區就位在大安溪河床旁，這些滲

出水逕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見原確定

判決第37頁第6至13行）。及依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

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

上開廠區進行開挖、採樣勘驗之筆錄、查處報告：發現廠區

外的大安溪行水區河床殘留事業廢棄物污泥，開挖發現底層

有事業廢棄物污泥，廠區內亦有回填事業廢棄物污泥的情

形，C區、D區、E區開挖後都能看到污泥回填的邊界。廠區

內採樣檢驗結果pH值達12.37，重金屬總量（mg/kg）驗出總

銅、總鋅、總鎳、總鉻、總鎘、總鉛含量等資料，認冠昇公

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

處理許可證正確使用（用途限於：產品人工粒料，代替天然

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

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使用），大量堆

置、回填，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

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這和冠昇公司出廠物料有無合格，

未必然有關係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8頁第23至29行）。由

上可知，原確定判決對上開在現場勘驗、取樣及鑑定資料均

詳加調查、判斷，並進一步說明冠昇公司若未按照本案處理

許可證之製程方式處理，產出物料無論是否達到法定有害標

準，仍無法避免含有微量重金屬，而有汙染環境之疑慮。至

聲請意旨另指摘本院未就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採樣檢品

送驗而再聲請送驗等語，原確定判決以齊國公司並無任何廢

水收集處理設備，甚至連最基本之於傾卸廢料前先於土坑舖

設防水布以隔絕水分滲出，亦付闕如，冠昇公司交付齊國公

司掩埋之大量廢土產生之強酸強鹼會直接排入或經雨水沖刷

流入自然環境中，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河床旁，海拔

約4、5百公尺，附近並無任何工廠，齊國公司達觀廠下游又

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檢察官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

達觀廠勘驗，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

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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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

準，這些滲出水逕流水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

水質，即為法規所不許，而認此為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

虞之可靠基準，以之認定有無污染環境之虞，至屬合理等語

（見原確定判決第74頁第14至28行）。並認為廢棄物清除許

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均須嚴格遵循，缺一不可，並非只須符

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即可。冠昇公

司生產之污泥並未固化作成環保磚或人工粒料，亦非銷售供

工業或營建業者等使用，而係支付代價予同案被告陳世允等

人而直接掩捚棄置於齊國公司，縱認成品符合「事業廢棄物

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亦因未固化，且錯置錯用而

違反處理許可證內容，而廢棄物處理業者錯置錯用其成品，

其成品仍屬廢棄物，此為法院一致採認之見解，既未依規定

固化，且錯置錯用，自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無訛，核無再為

鑑定之必要（見原確定判決第75頁第8至15行）。上開聲請

人提出之檢驗報告及聲請意旨聲請調查事項，業經原確定判

決逐一審酌後詳加論述其判斷標準及不予送鑑定之理由，亦

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是本件聲請

意旨請求本院：將108年7月30日在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

8組人工粒料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

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

之重金屬溶出量」乙節，仍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判斷標

準，徒憑已意而侷限在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顯難憑採，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

予調查之必要。

　⒋有關聲證3、4號及本院函查所得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

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5至138頁）之聲請意旨部分。聲

證3之臺中市環保局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係就冠昇公司、齊

國公司，及隆銘綠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廢棄物

如何清運進行審查，而依該紀錄之全文意旨觀之，主要是在

討論：如何依行政機關之權限，將非法棄置在齊國公司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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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運並回復原狀等情事，而在場之學者專家亦多係各依

其專長抒發己見，會中並無作出結論。臺中市環保局於會後

有以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回覆，原則

同意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並於說

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

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

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

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等語（聲證4號）。然而，刑事案件是

在審查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是否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

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而行政機關所關注

者是在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在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

物後，要以何種方式清運並回復原狀，兩者關注之重心並不

相同。此由上開會議紀錄之發言，例如：會議主席即臺中市

環保局局長之發言：「刑事跟行政是獨立的，所以才有個別

審視的意見，看起訴書有一些跟我們行政處理邏輯不一樣，

檢察官有辦案的程序，大家行政跟司法互相尊重。」、「這

幾家業者也很清楚，送到齊國砂石廠……那個地方做的CLSM

誰要？如何運出來？所以這幾家業者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管

理，東西一直去，齊國砂石廠你們做了多少CLSM出來？所以

後來檢察官才會起訴他們…」、「這個案子如果他們早期好

好去混凝土廠，今天不用審這個案子，就是送去齊國便宜，

坦白就是這樣…」；張祖恩委員發言：「隆銘、冠昇公司等

接受D-0902固化∕穩定化後進行後續資源化利用，惟送至齊

國砂石廠並未有效進行利用，形成堆置，造成負面環境問

題」；李易書委員發言：「針對處理機構的產品認定，包括

是否依照製程、是否符合產品規格、用途是否正確，只要有

任一內容不符合，即屬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

267、268、270頁）當可得知。而如理由欄五、㈡、１所

述，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

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

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而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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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

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

逸處理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而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4款後段之構成要件，是其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

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據。至於

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審查會議，則是在考量如何符合法令規

定，儘速回復原狀，避免環境繼續遭受危害，而聲證4號之

臺中市環保局函，其同意清理計畫之判斷標準，依說明二之

記載，則是以該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之事業廢棄物毒性

特性溶出程序（TCLP）作為判斷依據，是兩者之關注重點不

同，判斷標準亦非一致，自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

之結果。

　⒌原確定判決已認定因宇駿公司二水廠位置緊鄰臺灣自水來公

司倡和淨水場（場區內有水井），又鄰近濁水溪及重要灌溉

系統八堡圳；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上游河床旁，下游

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上開2廠之貯存堆置區均無防止地

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於上開2廠區採樣處

之檢品所檢驗出之重金屬含量均超出放流水標準，如果廠內

貯存、堆置之廢棄物經雨水淋洗，溶出重金屬的逕流水滲入

地下、流入水體，勢必污染環境，進而認定冠昇公司的污泥

如果未照許可證製成程序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

許可證正確使用，即使各次採樣之TCLP檢驗結果低於標準

值，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

污染環境之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25行、第36頁第

20行至第38頁第29行），已如前所述。而原確定判決採取之

放流水標準，亦經聲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質疑上開標準，

認為應以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或再生粒料

環境用途溶出程序，作為冠昇公司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的判斷

標準。最高法院經審查後則認原確定判決採用之放流水標

準，及再利用產品須全面符合處理許可證之規範，其採證認

事之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並認聲請人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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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意旨，係置原確定判決明確之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

原確定判決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再為單純事實爭執，並對原

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此有該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刑事判

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40、247、248頁）。是聲請再

審意旨主張之新確據，包括聲證3、4號及臺中市環保局112

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以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予實質審查之

聲證5、11、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

驗之檢品，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云云，仍係

就原判決已論斷說明之部分，再執相同論述而為爭執，是本

件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

性，故聲請意旨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

項規定得以聲請再審，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中詳述依卷內證據資

料，足資證明聲請人之犯行，並據為論罪之依據。本件聲請

意旨所列之論述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核無論單獨或結

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均尚難認足以

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所謂「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情形。從而，本件再

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胡  美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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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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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黃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邊國鈞律師
            張聰耀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第一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955、7956、7957、7958、7959、7960、7961、7962、8646、8647、8648、5144、9808、9809、9812、9813、10474號、109年度偵字第877、878、879、2945、2946、3936、3937、8730號、110年度偵字第8423、9204、9205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1530、11531、11532、115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昇公司）及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素珍（下稱聲請人）聲請再審理由及歷次補充理由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因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再利用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齊國砂石有限公司（下稱齊國公司）、宇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宇駿公司）未使用於正當用途，例如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卻違法棄置或掩埋。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於訴訟程序中，已先行負擔費用將遭下游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掩理之冠昇公司人工粒料予以運回至其他下游業者，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合法使用，以善盡社會責任，先予救明。
　㈡刑事訴訟法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後，業已放寬再審條件，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⒈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112年2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後，冠昇公司另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提出清理計畫，惟因原確定判決係認為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未依其領得之桃園市政府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下稱處理許可證）之要求添加足夠之砂，故冠昇公司出貨之人工粒料仍屬廢棄物。若原確定判決此認定符合廢棄物再利用之主管機關臺中市環保局之專業認定，則本件下游業者所棄置或掩埋之冠昇公司再利用產物，就必須清運至再利用處理機構重新進行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處理。
　⒉惟臺中市環保局為求慎重，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與會之專家學者認為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若經取樣送驗符合上開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則屬合格之再生粒料（亦稱「人工粒料」），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可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使用作為人工粒料，此有與會專家學者如：張祖恩委員、張益國委員、詹穎雯委員等之意見可參（聲證3號）。
　⒊而後，臺中市環保局更審慎調查冠昇公司產製、出貨至下游業者齊國公司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冠昇公司所取得之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於112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經檢測結果為：遠低於冠昇公司所取得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此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之主旨：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一案，本局原則同意。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要求每清除1,000噸（批次）進行TCLP，另外製成產品（CLSM），每產生1,000噸（批次）之工程產品需檢附強度抗壓報告。」（聲證4號）。亦即該函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由上可知，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檢驗結果符合冠昇公司所領得處理許可證之規定標準，屬於合格之人工粒料，故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臺中市環保局才會准許直接清運至收受人工粒料之預拌廠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使用之人工粒料。
　⒋本案第三審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載明「卷查黃素珍在原審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判決後，始在上訴第三審程序主張新事實，並提出原審卷內所無之新證據資料即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執以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誤，洵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2頁）。從而，唯有本院裁准開啟再審程序，始可發現真實及避免冤獄，本件聲請再審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規性要件。
  ㈢本院依聲請再審意旨函查，臺中市環保局於113年5月19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30051626號函覆，有關其於112年8月7日至齊國公司採樣，於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3至140頁）。依其內容可知，臺中市環保局於當日至齊國公司堆置人工粒料處，由該局公務員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4組，再由該局環境檢驗科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整理如下：
【第1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53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2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6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3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7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09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4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47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是依之檢驗結果，單獨判斷，已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甚明。
　㈣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確定判決已存在但未為實質調查之證據（詳如後述），加以綜合判斷，亦可能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結果：
　⒈原確定判決謂：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 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按：即聲證5號）等均與本案無關，亦完全無助於案情等語。可知臺灣營建研究院專家意見書及所附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見原確定判決卷外放證物上證7號，即本件聲證5號）雖為原事實審法院已存在之證據資料，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並未加以判斷，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966號刑事裁定意旨，符合新規性之要求。且縱該聲證5號之專家意見書，曾經原確定判決敘明無調查必要而不予調查審酌，但再參酌已提出之第三方認證試驗室逸鼎實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人工粒料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可證（見原確定判決卷二第395至739頁），以及前述之新證據即聲證4號，從形式上觀察，如經調查審酌，足以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是本件應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本案卷内亦有原確定判決並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證據，包括：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5份（聲證17號）、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1份（聲證18號）、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19號）、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等地號土地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20號）。由上可證本案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收受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確實符合、甚至均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詳述如下：　
　⑴原確定判決固謂：「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此有勘驗筆錄、照片及督察紀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二第10-32頁反面）、查處報告（第45-49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5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查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A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3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1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2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12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B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5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76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6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8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2」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4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1.35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6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D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15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93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⑵原確定判決又謂:「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並進行開挖、採樣…此有勘驗筆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三第1-6、96頁）、查處報告（第74-81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取樣1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8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無此規範標準

		0.038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15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無此規範標準

		0.585







⑶原確定判決謂：「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至二水廠…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廠内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此有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可憑（107他2728宇駿公司筆錄卷第1-4之14頁反面，查處報告第24-26、38-44頁）。」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至宇駿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81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149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9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3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36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56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5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23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0







  ⑷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3謂：宇駿公司二水廠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577、584號地號土地於108年9月10日勘驗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101頁）。然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至上開土地，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78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40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4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0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0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8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⑸檢察官曾於108年7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冠昇公司廠區取樣8組人工粒料，惟卷内卻始終未見有任何將該8組取樣送驗後之檢測結果，此與查處報告内於稽查取樣後，均有上述依法送驗並檢附檢測報告之正常程序迥異，實難以信服。聲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聲請將之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但第二審未及調查即辯論終結，是本件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公函，與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驗進行TCLP檢驗，綜合判斷，亦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
　⒊由聲請人先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自行將於冠昇公司廠區取樣之人工粒料，送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見本院卷二第35至47頁），可知在冠昇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亦符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
　⒋準此，由上述聲證5、11、17至20號之檢測結果，不論是在冠昇公司廠内或齊國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即難認冠昇公司未依處理許可證之規定處理廢棄物。是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容有誤認，上開新證據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採用「放流水標準」為聲請人有罪判決之基礎。
  ㈤綜上可知，不論自在齊國公司、宇駿公司之堆置處，或在冠昇公司廠内採集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產出人工粒料未能鎖住污泥裡的金屬成份，故仍屬廢棄物」，遂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罪」之罪名即有動搖之可能。復觀以冠昇公司委託清運再生粒料（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有110家之多；且冠昇公司再生產製之人工粒料，出貨至下游業者使用亦有36家之多（見原確定判決卷之被告辯論簡報第22頁及附件1、附件2）。果若被告與下游業者勾結違法堆置、掩埋，惟何以其他為數眾多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均無問題，卻僅有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有不法棄置掩埋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益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之事實認定，已有合理懷疑，而可能動搖有罪之原確定判決，請准予開啟再審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即與上開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再審，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又此之新證據，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其「新規性」，應先於證據「確實性」（重在「證據證明力」），優先審查；如係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新規性」，易言之，若所指證據業已存在於卷內，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適當之辯論，無論係已於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或係單純捨棄不採，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不屬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含原法院敘明無調查必要者），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如客觀上不足以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55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第263號、第2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為實體審理並為實體判決後，聲請人不服本院前揭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有各該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件聲請人對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屬再審之管轄法院，先予敘明。
四、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通知檢察官及聲請人到場，並於113年5月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有上開期日訊問筆錄存卷可佐（見本院聲再卷二第51至54頁），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
五、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冠昇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之犯行，係依據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蘇柏盛、李貴林、温玉文、江國宏、鄭源盛、謝典翰、謝智堯、宋國維、證人即二水鄉倡和村村長鄭慶松、臺灣自來水公司二水營運所股長陳進學、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職員黃政壹、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股長黃筱芬、張治誠、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科員王智弘、邱錦宗、冠昇公司會計人員葉麗玲之證述，且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含附件宇駿公司之變更登記表、地籍圖謄本、土地謄本）、押租金支票、郵政匯款申請書、交款備忘錄、現金支出傳票、轉帳傳票、舜御公司之太平區農會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支票照片、宇駿公司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交易明細、開戶基本資料、買賣契約書、同案被告謝典翰女友許秋萍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宇駿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同案被告蘇柏盛和證人邱錦宗間之LINE對話紀錄、買賣契約書及承攬載運契約書暨附件，同案被告江國宏電腦內之齊國公司人工粒料買賣契約、訪廠照片等資料、桃園市政府107年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證、108年7月30日、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8日、19日、108年12月18日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勘驗筆錄及照片、查處報告、桃園市環保局存檔、冠昇公司發函所申報之108年1月至4月產品銷售流向表（齊國公司部分）、冠昇公司於108年2月至5月函文、聲請人與葉麗玲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桃園市環保局108年7月9日桃環事字第1080057393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1日環督字第1111087446號函，及原確定判決附表三、附表四、附表五所示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上開證據資料製作原確定判決附件一所示之冠昇公司物流及金流比對分析，且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本院審酌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於判決內詳細論述，並就聲請人、冠昇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所為辯解，亦於理由欄內逐一詳細指駁、說明，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及冠昇公司雖執上開情詞，主張於原確定判決後，臺中市環保局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聲證3號）後，於同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檢驗結果其之重金屬溶出量，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再以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聲證4號），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及臺中市環保局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判決未及或未予實質調查之證據，例如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未就先前業存在於卷内之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等證據加以判斷，足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應受無罪之判決等語。惟查：
　⒈聲請人所執上開再審理由，仍係就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加以爭執，然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斷。此由原確定判決依據冠昇公司領有之107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文件，認冠昇公司應以物理破碎方式將廢棄物破碎後，添加砂石約7.31％至16.86％及固化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以控制抗壓強度，經攪拌混合後，利用擠壓成型機壓製成人工粒料，再經8至48小時養生成為成品人工粒料，抗壓強度在20kgf/㎝²以上，產出之人工粒料，僅能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銷售流向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營建工程業、不動產業、其他相關行業；冠昇公司如果未依前揭許可文件所載之製作程序，產出物自仍屬未完成處理之事業廢棄物，即便是依前揭許可程序製成之產品，例如「人工粒料」，亦只能銷售予許可證所載之對象，並使用於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如未依此用途（如將產品交給非許可證所載之銷售對象、或是交給銷售對象使用於非屬許可證所允許的用途），均是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見原確定判決第25頁第17行至第26頁第6行）。而冠昇公司之物料，未依處理許可文件添加足量砂石、水泥，該公司收受諸上游事業產出之事業廢棄物（D-0902無機性污泥、D-1199一般性飛灰或底渣、D-1099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生之非有害集塵灰或混合物），既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處理，產出物料當然不會改變其為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即衍生性廢棄物），不待檢驗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各款，自仍屬事業廢棄物無誤，當然不能再將該等事業廢棄物委由他人運出處理（見原確定判決第39頁第24至31行）。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收到冠昇公司的污泥廢棄物後，均未將之當成「人工粒料」使用於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此為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所明載的產品用途），而是在廠區內大量堆置、貯存、回填（見原確定判決第40頁第1至6、19至23行），均不符合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形同棄置，而認定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當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規定之適用。
  ⒉聲請意旨稱原事實審未就業已存在於卷内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號）之證據價值加以判斷。然上開專家意見書內容係就「未成型粉狀之人工粒料是否可使用於CLSM、回填材料、道路（鋪面工程）粒料基層、管溝回填材料？若粒徑﹥4.8mm，是否可使用於上開材料？」等為技術諮詢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87至497頁）。惟上開證據資料，聲請人之辯護人曾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提出，經進行調查及判斷後，認任何泥砂粉塵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均係呈顆粒狀，辯護人原稱冠昇公司運至齊國公司係「粉狀粒料」，然旋即跳躍式將之改稱為「人工粒料」，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冠昇公司於室內成品待驗區存放應造粒成馬卡龍狀，且〈4.8cm之成品，戶外成品貯存區應與室內待驗區一樣為馬卡龍狀，惟成品均未成型，且夾雜黑網木板等廢棄物，非屬成品，顯然環保機關認人工粒料係經固化成馬卡龍狀者，並不認為污泥屬人工粒料。冠昇公司之許可證內容明定成品須作成人工料粒或環保磚，該公司曾因未能將成品固化成人工粒料，遭多次裁罰，並曾多次申請變更許可證內容而未獲准，顯然冠昇公司亦不認未成型之泥砂屬合法之人工粒料成品，又無力將污泥固化成型，始會向環保機關申請變更許可證，本案當然不允許將粉狀未成形之物視為人工粒料而運出廠房，如粉狀未成形之物可稱係人工粒料，則冠昇公司收進事業廢棄物後，逕可將之脫水乾燥再加以破碎研磨使呈4.8公分以下之狀況，即可稱之為資源化產品運出廠房販售，又何必購置水泥、固化劑等耗材。另說明冠昇公司既未依規定將污泥加工成人工粒料或CLSM，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等均與本案無關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0頁第20行至第71頁第8行、第77頁第8至11行）。可認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早已存在於本案卷內，且經原確定判決詳加審酌，並論述、說明，顯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
　⒊聲請意旨另稱：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於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等證據，原確定判決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云云。然原確定判決依據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至宇駿公司二水廠之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內容：現場堆置大量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物，另堆置廢玻璃纖維、混凝土立方塊、內含木屑之太空包。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該公司二水廠內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又於108年9月10日現場勘驗該公司二水廠第577、584地號遭回填廢棄物，開挖後發出刺鼻阿摩尼亞味，深度約2公尺，檢測結果pH值最高達12.18，而認定這樣的水如果逕流至水體，即為法規所不許，自然是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可靠基準，顯見該處廢棄物含有此類重金屬，且廠區內貯存堆置區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如經雨水淋洗，這些未經妥善收集處理之滲流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體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19行、第100至101頁之附表三編號3）。另根據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之勘驗筆錄、照片、督察紀錄及查處報告內容：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表示這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沖洗作用而被析出。達觀廠區就位在大安溪河床旁，這些滲出水逕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第6至13行）。及依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上開廠區進行開挖、採樣勘驗之筆錄、查處報告：發現廠區外的大安溪行水區河床殘留事業廢棄物污泥，開挖發現底層有事業廢棄物污泥，廠區內亦有回填事業廢棄物污泥的情形，C區、D區、E區開挖後都能看到污泥回填的邊界。廠區內採樣檢驗結果pH值達12.37，重金屬總量（mg/kg）驗出總銅、總鋅、總鎳、總鉻、總鎘、總鉛含量等資料，認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處理許可證正確使用（用途限於：產品人工粒料，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使用），大量堆置、回填，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這和冠昇公司出廠物料有無合格，未必然有關係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8頁第23至29行）。由上可知，原確定判決對上開在現場勘驗、取樣及鑑定資料均詳加調查、判斷，並進一步說明冠昇公司若未按照本案處理許可證之製程方式處理，產出物料無論是否達到法定有害標準，仍無法避免含有微量重金屬，而有汙染環境之疑慮。至聲請意旨另指摘本院未就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採樣檢品送驗而再聲請送驗等語，原確定判決以齊國公司並無任何廢水收集處理設備，甚至連最基本之於傾卸廢料前先於土坑舖設防水布以隔絕水分滲出，亦付闕如，冠昇公司交付齊國公司掩埋之大量廢土產生之強酸強鹼會直接排入或經雨水沖刷流入自然環境中，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河床旁，海拔約4、5百公尺，附近並無任何工廠，齊國公司達觀廠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檢察官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這些滲出水逕流水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即為法規所不許，而認此為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虞之可靠基準，以之認定有無污染環境之虞，至屬合理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4頁第14至28行）。並認為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均須嚴格遵循，缺一不可，並非只須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即可。冠昇公司生產之污泥並未固化作成環保磚或人工粒料，亦非銷售供工業或營建業者等使用，而係支付代價予同案被告陳世允等人而直接掩捚棄置於齊國公司，縱認成品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亦因未固化，且錯置錯用而違反處理許可證內容，而廢棄物處理業者錯置錯用其成品，其成品仍屬廢棄物，此為法院一致採認之見解，既未依規定固化，且錯置錯用，自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無訛，核無再為鑑定之必要（見原確定判決第75頁第8至15行）。上開聲請人提出之檢驗報告及聲請意旨聲請調查事項，業經原確定判決逐一審酌後詳加論述其判斷標準及不予送鑑定之理由，亦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是本件聲請意旨請求本院：將108年7月30日在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乙節，仍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判斷標準，徒憑已意而侷限在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顯難憑採，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⒋有關聲證3、4號及本院函查所得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5至138頁）之聲請意旨部分。聲證3之臺中市環保局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係就冠昇公司、齊國公司，及隆銘綠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廢棄物如何清運進行審查，而依該紀錄之全文意旨觀之，主要是在討論：如何依行政機關之權限，將非法棄置在齊國公司之廢棄物清運並回復原狀等情事，而在場之學者專家亦多係各依其專長抒發己見，會中並無作出結論。臺中市環保局於會後有以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回覆，原則同意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等語（聲證4號）。然而，刑事案件是在審查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是否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而行政機關所關注者是在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在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後，要以何種方式清運並回復原狀，兩者關注之重心並不相同。此由上開會議紀錄之發言，例如：會議主席即臺中市環保局局長之發言：「刑事跟行政是獨立的，所以才有個別審視的意見，看起訴書有一些跟我們行政處理邏輯不一樣，檢察官有辦案的程序，大家行政跟司法互相尊重。」、「這幾家業者也很清楚，送到齊國砂石廠……那個地方做的CLSM誰要？如何運出來？所以這幾家業者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管理，東西一直去，齊國砂石廠你們做了多少CLSM出來？所以後來檢察官才會起訴他們…」、「這個案子如果他們早期好好去混凝土廠，今天不用審這個案子，就是送去齊國便宜，坦白就是這樣…」；張祖恩委員發言：「隆銘、冠昇公司等接受D-0902固化∕穩定化後進行後續資源化利用，惟送至齊國砂石廠並未有效進行利用，形成堆置，造成負面環境問題」；李易書委員發言：「針對處理機構的產品認定，包括是否依照製程、是否符合產品規格、用途是否正確，只要有任一內容不符合，即屬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267、268、270頁）當可得知。而如理由欄五、㈡、１所述，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而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處理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而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構成要件，是其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據。至於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審查會議，則是在考量如何符合法令規定，儘速回復原狀，避免環境繼續遭受危害，而聲證4號之臺中市環保局函，其同意清理計畫之判斷標準，依說明二之記載，則是以該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作為判斷依據，是兩者之關注重點不同，判斷標準亦非一致，自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
　⒌原確定判決已認定因宇駿公司二水廠位置緊鄰臺灣自水來公司倡和淨水場（場區內有水井），又鄰近濁水溪及重要灌溉系統八堡圳；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上游河床旁，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上開2廠之貯存堆置區均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於上開2廠區採樣處之檢品所檢驗出之重金屬含量均超出放流水標準，如果廠內貯存、堆置之廢棄物經雨水淋洗，溶出重金屬的逕流水滲入地下、流入水體，勢必污染環境，進而認定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製成程序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許可證正確使用，即使各次採樣之TCLP檢驗結果低於標準值，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25行、第36頁第20行至第38頁第29行），已如前所述。而原確定判決採取之放流水標準，亦經聲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質疑上開標準，認為應以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或再生粒料環境用途溶出程序，作為冠昇公司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的判斷標準。最高法院經審查後則認原確定判決採用之放流水標準，及再利用產品須全面符合處理許可證之規範，其採證認事之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並認聲請人上開上訴意旨，係置原確定判決明確之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原確定判決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再為單純事實爭執，並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有該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刑事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40、247、248頁）。是聲請再審意旨主張之新確據，包括聲證3、4號及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以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予實質審查之聲證5、11、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云云，仍係就原判決已論斷說明之部分，再執相同論述而為爭執，是本件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故聲請意旨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得以聲請再審，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中詳述依卷內證據資料，足資證明聲請人之犯行，並據為論罪之依據。本件聲請意旨所列之論述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核無論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均尚難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情形。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胡  美  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黃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邊國鈞律師
            張聰耀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於本院
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二審刑事確定
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第一審
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955、7956、7957、7958、795
9、7960、7961、7962、8646、8647、8648、5144、9808、9809
、9812、9813、10474號、109年度偵字第877、878、879、2945
、2946、3936、3937、8730號、110年度偵字第8423、9204、920
5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1530、11531、11532
、115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
    昇公司）及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素珍（下稱聲請人）聲
    請再審理由及歷次補充理由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因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再利用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齊
    國砂石有限公司（下稱齊國公司）、宇駿營造有限公司（下
    稱宇駿公司）未使用於正當用途，例如CLSM（控制性低強度
    回填材料），卻違法棄置或掩埋。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於訴訟
    程序中，已先行負擔費用將遭下游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
    所違法棄置、掩理之冠昇公司人工粒料予以運回至其他下游
    業者，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合法使用，以
    善盡社會責任，先予救明。
　㈡刑事訴訟法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後，業已放寬再審條件，
    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⒈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112年2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後，冠昇公司另向臺中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提出清理計畫，惟因原確定判
    決係認為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未依其領得之桃園市政
    府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下稱處理許可證）之要求添加足夠之
    砂，故冠昇公司出貨之人工粒料仍屬廢棄物。若原確定判決
    此認定符合廢棄物再利用之主管機關臺中市環保局之專業認
    定，則本件下游業者所棄置或掩埋之冠昇公司再利用產物，
    就必須清運至再利用處理機構重新進行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
    處理。
　⒉惟臺中市環保局為求慎重，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
    開審查會議，與會之專家學者認為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
    工粒料，若經取樣送驗符合上開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則
    屬合格之再生粒料（亦稱「人工粒料」），不須再進行再利
    用產製程序，可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之預拌廠使用作為人工粒料，此有與會專家學者如：張
    祖恩委員、張益國委員、詹穎雯委員等之意見可參（聲證3
    號）。
　⒊而後，臺中市環保局更審慎調查冠昇公司產製、出貨至下游
    業者齊國公司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冠昇公司所取得之處理
    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於
    112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
    及送驗，經檢測結果為：遠低於冠昇公司所取得處理許可證
    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此有臺中
    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之主旨
    ：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一案，本局
    原則同意。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
    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
    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
    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要求每清除1,00
    0噸（批次）進行TCLP，另外製成產品（CLSM），每產生1,0
    00噸（批次）之工程產品需檢附強度抗壓報告。」（聲證4
    號）。亦即該函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
    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
    材料）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由上可知，冠昇公司
    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檢驗結果符合冠昇公司所領得處理
    許可證之規定標準，屬於合格之人工粒料，故不須再進行再
    利用產製程序，臺中市環保局才會准許直接清運至收受人工
    粒料之預拌廠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使用之人
    工粒料。
　⒋本案第三審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載明「卷
    查黃素珍在原審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判決後，始在上訴第三
    審程序主張新事實，並提出原審卷內所無之新證據資料即臺
    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執
    以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誤，洵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2頁）。從而，唯有本院裁准開啟再
    審程序，始可發現真實及避免冤獄，本件聲請再審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規性要件。
  ㈢本院依聲請再審意旨函查，臺中市環保局於113年5月19日以
    中市環廢字第1130051626號函覆，有關其於112年8月7日至
    齊國公司採樣，於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
    33至140頁）。依其內容可知，臺中市環保局於當日至齊國
    公司堆置人工粒料處，由該局公務員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
    共計取樣4組，再由該局環境檢驗科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
    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
    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整理如下：
【第1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53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2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6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3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7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09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4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47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是依之檢驗結果，單獨判斷，已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甚
    明。
　㈣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確定判決已
    存在但未為實質調查之證據（詳如後述），加以綜合判斷，
    亦可能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結果：
　⒈原確定判決謂：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 途
    、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
    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按：即聲證5號）等均與本案無關
    ，亦完全無助於案情等語。可知臺灣營建研究院專家意見書
    及所附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見原確定判決卷外放證物上證
    7號，即本件聲證5號）雖為原事實審法院已存在之證據資料
    ，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並未加以判斷，參照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抗字第966號刑事裁定意旨，符合新規性之要求。且
    縱該聲證5號之專家意見書，曾經原確定判決敘明無調查必
    要而不予調查審酌，但再參酌已提出之第三方認證試驗室逸
    鼎實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人工粒料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可證
    （見原確定判決卷二第395至739頁），以及前述之新證據即
    聲證4號，從形式上觀察，如經調查審酌，足以對原確定判
    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是本件應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本案卷内亦有原確定判決並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
    證據，包括：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
    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5份（聲證17
    號）、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1份（聲證18號）、
    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
    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19號）、行政院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
    ）於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等地號
    土地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
    告3份（聲證20號）。由上可證本案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收
    受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確實符合、甚至均遠低於本案
    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詳述如下：　
　⑴原確定判決固謂：「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
    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此有勘驗筆錄、照片及督察紀錄
    （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二第10-32頁反面）、查處報告（
    第45-49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
    察官於108年8月30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
    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5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
    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查結果符
    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
    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A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3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1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2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12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B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5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76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6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8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2」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4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1.35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6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D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15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93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⑵原確定判決又謂:「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
    察大隊、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
    並進行開挖、採樣…此有勘驗筆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
    三第1-6、96頁）、查處報告（第74-81頁）可憑。」等語（
    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至齊國公
    司，由中區督察大隊取樣1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
    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
    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
    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8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無此規範標準 0.038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15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無此規範標準 0.585 
⑶原確定判決謂：「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至二
  水廠…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廠内地面積水處、蓄
  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
  超出放流水標準者…此有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照片、查處
  報告可憑（107他2728宇駿公司筆錄卷第1-4之14頁反面，查處
  報告第24-26、38-44頁）。」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
  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至宇駿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
  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
  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
  、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
  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81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149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9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3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36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56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5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23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0 
  ⑷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3謂：宇駿公司二水廠南投名間鄉名水
    段576、577、584號地號土地於108年9月10日勘驗等語（見
    原確定判決第101頁）。然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至
    上開土地，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
    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
    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78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40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4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0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0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8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⑸檢察官曾於108年7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冠昇公司廠區
    取樣8組人工粒料，惟卷内卻始終未見有任何將該8組取樣送
    驗後之檢測結果，此與查處報告内於稽查取樣後，均有上述
    依法送驗並檢附檢測報告之正常程序迥異，實難以信服。聲
    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聲請將之送至第三方檢驗單
    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
    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但第二審未
    及調查即辯論終結，是本件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公函，與冠昇
    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驗進行TCLP檢驗，
    綜合判斷，亦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
　⒊由聲請人先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自行將於冠昇公司廠
    區取樣之人工粒料，送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
    之結果（聲證11號，見本院卷二第35至47頁），可知在冠昇
    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亦符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
    準。
　⒋準此，由上述聲證5、11、17至20號之檢測結果，不論是在冠
    昇公司廠内或齊國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
    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即難認冠昇公司未依處理許可證
    之規定處理廢棄物。是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容有誤認，上開
    新證據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採用「放流水標準」
    為聲請人有罪判決之基礎。
  ㈤綜上可知，不論自在齊國公司、宇駿公司之堆置處，或在冠
    昇公司廠内採集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
    TCLP溶出標準，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產出人工粒料未
    能鎖住污泥裡的金屬成份，故仍屬廢棄物」，遂認聲請人犯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
    内容處理廢棄物罪」之罪名即有動搖之可能。復觀以冠昇公
    司委託清運再生粒料（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有110家之多
    ；且冠昇公司再生產製之人工粒料，出貨至下游業者使用亦
    有36家之多（見原確定判決卷之被告辯論簡報第22頁及附件
    1、附件2）。果若被告與下游業者勾結違法堆置、掩埋，惟
    何以其他為數眾多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均無問題
    ，卻僅有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有不法棄置掩埋冠昇公司產製
    之人工粒料，益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未依廢棄物處理
    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之事實認定，已有合理懷疑，而可
    能動搖有罪之原確定判決，請准予開啟再審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
    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
    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
    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
    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
    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
    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
    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
    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者，即與上開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再審
    ，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又此之新證據，以該證據是否具有
    「未判斷資料性」而定其「新規性」，應先於證據「確實性
    」（重在「證據證明力」），優先審查；如係已提出之證據
    ，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新規性」，易言之
    ，若所指證據業已存在於卷內，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依法踐
    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適當之辯論，無論係已於確定判決中
    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或係單純捨棄不採，均非「未及調
    查斟酌」之情形，不屬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准予再審
    之餘地；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含原法院敘明無
    調查必要者），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如客
    觀上不足以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
    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
    在，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
    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
    ，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
    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
    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
    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
    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
    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55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第263號、
    第2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本院以
    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為實體審理並為實體判決後，聲請
    人不服本院前揭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
    年3月21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認聲請人及冠昇公
    司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有各該
    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
    件聲請人對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
    聲請再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屬再審
    之管轄法院，先予敘明。
四、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
    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通知檢察官及聲請人到場，並
    於113年5月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
    ，有上開期日訊問筆錄存卷可佐（見本院聲再卷二第51至54
    頁），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
五、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聲
    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
    ，冠昇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之犯行，係依據聲請人
    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蘇柏盛、李貴林、温玉文、江國宏
    、鄭源盛、謝典翰、謝智堯、宋國維、證人即二水鄉倡和村
    村長鄭慶松、臺灣自來水公司二水營運所股長陳進學、桃園
    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職員黃政壹、桃園市環保局事業
    廢棄物管理科股長黃筱芬、張治誠、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
    物管理科科員王智弘、邱錦宗、冠昇公司會計人員葉麗玲之
    證述，且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含附件宇駿公司之變更登記表
    、地籍圖謄本、土地謄本）、押租金支票、郵政匯款申請書
    、交款備忘錄、現金支出傳票、轉帳傳票、舜御公司之太平
    區農會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支票
    照片、宇駿公司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交易明細、開戶基
    本資料、買賣契約書、同案被告謝典翰女友許秋萍之臺灣銀
    行帳戶交易明細、宇駿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明
    細、同案被告蘇柏盛和證人邱錦宗間之LINE對話紀錄、買賣
    契約書及承攬載運契約書暨附件，同案被告江國宏電腦內之
    齊國公司人工粒料買賣契約、訪廠照片等資料、桃園市政府
    107年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證、108年7月30日、108
    年8月30日、108年9月18日、19日、108年12月18日中區督察
    大隊督察紀錄、勘驗筆錄及照片、查處報告、桃園市環保局
    存檔、冠昇公司發函所申報之108年1月至4月產品銷售流向
    表（齊國公司部分）、冠昇公司於108年2月至5月函文、聲
    請人與葉麗玲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桃園市環保局108年7月9
    日桃環事字第1080057393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
    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
    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
    月1日環督字第1111087446號函，及原確定判決附表三、附
    表四、附表五所示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原確定判決附件一所示之冠昇公司物流及金流比對分析，
    且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本
    院審酌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於判
    決內詳細論述，並就聲請人、冠昇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所為辯
    解，亦於理由欄內逐一詳細指駁、說明，經核其認事用法，
    並無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及冠昇公司雖執上開情詞，主張於原確定判決後，臺
    中市環保局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聲
    證3號）後，於同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
    處進行採樣及送驗，檢驗結果其之重金屬溶出量，遠低於本
    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
    ，再以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
    號函（聲證4號），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
    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之預拌廠作為人
    工粒料使用，及臺中市環保局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上
    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判決未及或未
    予實質調查之證據，例如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未就先前業存
    在於卷内之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
    專家意見書（聲證5）、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
    驗之結果（聲證11號）、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10
    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
    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
    等證據加以判斷，足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應受無罪之判決等
    語。惟查：
　⒈聲請人所執上開再審理由，仍係就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
    料是否符合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加以爭執，然判斷廢棄物清理
    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
    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非單純
    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
    序（TCLP）為斷。此由原確定判決依據冠昇公司領有之107
    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文件，認冠昇公司應以物理破
    碎方式將廢棄物破碎後，添加砂石約7.31％至16.86％及固化
    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以控制抗壓強度，經攪拌混
    合後，利用擠壓成型機壓製成人工粒料，再經8至48小時養
    生成為成品人工粒料，抗壓強度在20kgf/㎝²以上，產出之人
    工粒料，僅能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
    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
    之粒料，銷售流向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營建工程業、不動產業、其他相關行業；冠昇公
    司如果未依前揭許可文件所載之製作程序，產出物自仍屬未
    完成處理之事業廢棄物，即便是依前揭許可程序製成之產品
    ，例如「人工粒料」，亦只能銷售予許可證所載之對象，並
    使用於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如未依此用途（如將產品交
    給非許可證所載之銷售對象、或是交給銷售對象使用於非屬
    許可證所允許的用途），均是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
    棄物（見原確定判決第25頁第17行至第26頁第6行）。而冠
    昇公司之物料，未依處理許可文件添加足量砂石、水泥，該
    公司收受諸上游事業產出之事業廢棄物（D-0902無機性污泥
    、D-1199一般性飛灰或底渣、D-1099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生
    之非有害集塵灰或混合物），既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處
    理，產出物料當然不會改變其為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即衍生
    性廢棄物），不待檢驗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各款
    ，自仍屬事業廢棄物無誤，當然不能再將該等事業廢棄物委
    由他人運出處理（見原確定判決第39頁第24至31行）。宇駿
    公司、齊國公司收到冠昇公司的污泥廢棄物後，均未將之當
    成「人工粒料」使用於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
    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
    體所使用之粒料（此為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所明載的產品用
    途），而是在廠區內大量堆置、貯存、回填（見原確定判決
    第40頁第1至6、19至23行），均不符合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
    圍，形同棄置，而認定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
    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
    ，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許可證內容
    之處理行為，當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規定之適
    用。
  ⒉聲請意旨稱原事實審未就業已存在於卷内臺灣營建研究院人
    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號）之證
    據價值加以判斷。然上開專家意見書內容係就「未成型粉狀
    之人工粒料是否可使用於CLSM、回填材料、道路（鋪面工程
    ）粒料基層、管溝回填材料？若粒徑﹥4.8mm，是否可使用於
    上開材料？」等為技術諮詢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87至497頁
    ）。惟上開證據資料，聲請人之辯護人曾於原確定判決審理
    時提出，經進行調查及判斷後，認任何泥砂粉塵以電子顯微
    鏡觀察均係呈顆粒狀，辯護人原稱冠昇公司運至齊國公司係
    「粉狀粒料」，然旋即跳躍式將之改稱為「人工粒料」，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
    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
    ，冠昇公司於室內成品待驗區存放應造粒成馬卡龍狀，且〈4
    .8cm之成品，戶外成品貯存區應與室內待驗區一樣為馬卡龍
    狀，惟成品均未成型，且夾雜黑網木板等廢棄物，非屬成品
    ，顯然環保機關認人工粒料係經固化成馬卡龍狀者，並不認
    為污泥屬人工粒料。冠昇公司之許可證內容明定成品須作成
    人工料粒或環保磚，該公司曾因未能將成品固化成人工粒料
    ，遭多次裁罰，並曾多次申請變更許可證內容而未獲准，顯
    然冠昇公司亦不認未成型之泥砂屬合法之人工粒料成品，又
    無力將污泥固化成型，始會向環保機關申請變更許可證，本
    案當然不允許將粉狀未成形之物視為人工粒料而運出廠房，
    如粉狀未成形之物可稱係人工粒料，則冠昇公司收進事業廢
    棄物後，逕可將之脫水乾燥再加以破碎研磨使呈4.8公分以
    下之狀況，即可稱之為資源化產品運出廠房販售，又何必購
    置水泥、固化劑等耗材。另說明冠昇公司既未依規定將污泥
    加工成人工粒料或CLSM，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
    CLSM用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
    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等均與本案無關等語（見原
    確定判決第70頁第20行至第71頁第8行、第77頁第8至11行）
    。可認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早已存在於本案卷內，且經原確
    定判決詳加審酌，並論述、說明，顯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
    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
　⒊聲請意旨另稱：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宇
    駿公司取樣，於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
    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
    取樣未送驗等證據，原確定判決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
    斷云云。然原確定判決依據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至宇駿公司二水廠之督察紀錄、
    照片、查處報告內容：現場堆置大量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
    物，另堆置廢玻璃纖維、混凝土立方塊、內含木屑之太空包
    。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該公司二水廠內地面
    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
    、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又於108年9月10日現場勘
    驗該公司二水廠第577、584地號遭回填廢棄物，開挖後發出
    刺鼻阿摩尼亞味，深度約2公尺，檢測結果pH值最高達12.18
    ，而認定這樣的水如果逕流至水體，即為法規所不許，自然
    是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可靠基準，顯見該處廢棄物含有
    此類重金屬，且廠區內貯存堆置區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
    、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如經雨水淋洗，這些未經妥善收集處
    理之滲流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體水質（
    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19行、第100至101頁之附表三編
    號3）。另根據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
    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之勘驗筆錄、照片、督察紀錄及查處報
    告內容：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
    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
    .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表
    示這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沖洗作用而被析
    出。達觀廠區就位在大安溪河床旁，這些滲出水逕流入水體
    ，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第6
    至13行）。及依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
    大隊、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上開廠區進行開
    挖、採樣勘驗之筆錄、查處報告：發現廠區外的大安溪行水
    區河床殘留事業廢棄物污泥，開挖發現底層有事業廢棄物污
    泥，廠區內亦有回填事業廢棄物污泥的情形，C區、D區、E
    區開挖後都能看到污泥回填的邊界。廠區內採樣檢驗結果pH
    值達12.37，重金屬總量（mg/kg）驗出總銅、總鋅、總鎳、
    總鉻、總鎘、總鉛含量等資料，認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
    許可證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處理許可證正確使
    用（用途限於：產品人工粒料，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
    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
    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使用），大量堆置、回填，再怎麼
    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
    虞，這和冠昇公司出廠物料有無合格，未必然有關係等語（
    見原確定判決第38頁第23至29行）。由上可知，原確定判決
    對上開在現場勘驗、取樣及鑑定資料均詳加調查、判斷，並
    進一步說明冠昇公司若未按照本案處理許可證之製程方式處
    理，產出物料無論是否達到法定有害標準，仍無法避免含有
    微量重金屬，而有汙染環境之疑慮。至聲請意旨另指摘本院
    未就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採樣檢品送驗而再聲請送驗等
    語，原確定判決以齊國公司並無任何廢水收集處理設備，甚
    至連最基本之於傾卸廢料前先於土坑舖設防水布以隔絕水分
    滲出，亦付闕如，冠昇公司交付齊國公司掩埋之大量廢土產
    生之強酸強鹼會直接排入或經雨水沖刷流入自然環境中，齊
    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河床旁，海拔約4、5百公尺，附近
    並無任何工廠，齊國公司達觀廠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
    ，檢察官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於廢棄
    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
    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
    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這些滲出水逕流水
    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即為法規所不許
    ，而認此為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虞之可靠基準，以之認
    定有無污染環境之虞，至屬合理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4頁
    第14至28行）。並認為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均
    須嚴格遵循，缺一不可，並非只須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TCLP）」即可。冠昇公司生產之污泥並未固化
    作成環保磚或人工粒料，亦非銷售供工業或營建業者等使用
    ，而係支付代價予同案被告陳世允等人而直接掩捚棄置於齊
    國公司，縱認成品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
    LP）」，亦因未固化，且錯置錯用而違反處理許可證內容，
    而廢棄物處理業者錯置錯用其成品，其成品仍屬廢棄物，此
    為法院一致採認之見解，既未依規定固化，且錯置錯用，自
    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無訛，核無再為鑑定之必要（見原確定
    判決第75頁第8至15行）。上開聲請人提出之檢驗報告及聲
    請意旨聲請調查事項，業經原確定判決逐一審酌後詳加論述
    其判斷標準及不予送鑑定之理由，亦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
    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是本件聲請意旨請求本院：將108
    年7月30日在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至第三
    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
    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乙節
    ，仍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判斷標準，徒憑已意而侷限在
    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顯難憑採，本院認
    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⒋有關聲證3、4號及本院函查所得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
    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5至138頁）之聲請意旨部分。聲
    證3之臺中市環保局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係就冠昇公司、齊
    國公司，及隆銘綠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廢棄物
    如何清運進行審查，而依該紀錄之全文意旨觀之，主要是在
    討論：如何依行政機關之權限，將非法棄置在齊國公司之廢
    棄物清運並回復原狀等情事，而在場之學者專家亦多係各依
    其專長抒發己見，會中並無作出結論。臺中市環保局於會後
    有以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回覆，原則
    同意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並於說
    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
    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
    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
    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等語（聲證4號）。然而，刑事案件是
    在審查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是否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
    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而行政機關所關注
    者是在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在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
    物後，要以何種方式清運並回復原狀，兩者關注之重心並不
    相同。此由上開會議紀錄之發言，例如：會議主席即臺中市
    環保局局長之發言：「刑事跟行政是獨立的，所以才有個別
    審視的意見，看起訴書有一些跟我們行政處理邏輯不一樣，
    檢察官有辦案的程序，大家行政跟司法互相尊重。」、「這
    幾家業者也很清楚，送到齊國砂石廠……那個地方做的CLSM誰
    要？如何運出來？所以這幾家業者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管理，
    東西一直去，齊國砂石廠你們做了多少CLSM出來？所以後來
    檢察官才會起訴他們…」、「這個案子如果他們早期好好去
    混凝土廠，今天不用審這個案子，就是送去齊國便宜，坦白
    就是這樣…」；張祖恩委員發言：「隆銘、冠昇公司等接受D
    -0902固化∕穩定化後進行後續資源化利用，惟送至齊國砂石
    廠並未有效進行利用，形成堆置，造成負面環境問題」；李
    易書委員發言：「針對處理機構的產品認定，包括是否依照
    製程、是否符合產品規格、用途是否正確，只要有任一內容
    不符合，即屬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267、268、
    270頁）當可得知。而如理由欄五、㈡、１所述，原確定判決
    已敘明：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
    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
    規定之各項環節，而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
    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
    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處理許可證內
    容之處理行為，而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構
    成要件，是其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
    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據。至於上開臺中市環保
    局審查會議，則是在考量如何符合法令規定，儘速回復原狀
    ，避免環境繼續遭受危害，而聲證4號之臺中市環保局函，
    其同意清理計畫之判斷標準，依說明二之記載，則是以該局
    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
    LP）作為判斷依據，是兩者之關注重點不同，判斷標準亦非
    一致，自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
　⒌原確定判決已認定因宇駿公司二水廠位置緊鄰臺灣自水來公
    司倡和淨水場（場區內有水井），又鄰近濁水溪及重要灌溉
    系統八堡圳；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上游河床旁，下游
    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上開2廠之貯存堆置區均無防止地
    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於上開2廠區採樣處
    之檢品所檢驗出之重金屬含量均超出放流水標準，如果廠內
    貯存、堆置之廢棄物經雨水淋洗，溶出重金屬的逕流水滲入
    地下、流入水體，勢必污染環境，進而認定冠昇公司的污泥
    如果未照許可證製成程序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
    許可證正確使用，即使各次採樣之TCLP檢驗結果低於標準值
    ，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
    染環境之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25行、第36頁第20
    行至第38頁第29行），已如前所述。而原確定判決採取之放
    流水標準，亦經聲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質疑上開標準，認
    為應以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或再生粒料環
    境用途溶出程序，作為冠昇公司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的判斷標
    準。最高法院經審查後則認原確定判決採用之放流水標準，
    及再利用產品須全面符合處理許可證之規範，其採證認事之
    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並認聲請人上開上訴
    意旨，係置原確定判決明確之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原確
    定判決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再為單純事實爭執，並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此有該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刑事判決在
    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40、247、248頁）。是聲請再審意
    旨主張之新確據，包括聲證3、4號及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
    14日檢驗報告，以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予實質審查之聲證5
    、11、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
    品，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云云，仍係就原判
    決已論斷說明之部分，再執相同論述而為爭執，是本件從形
    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故
    聲請意旨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
    得以聲請再審，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中詳述依卷內證據資
    料，足資證明聲請人之犯行，並據為論罪之依據。本件聲請
    意旨所列之論述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核無論單獨或結
    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均尚難認足以
    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所謂「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情形。從而，本件再
    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胡  美  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黃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邊國鈞律師
            張聰耀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第一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955、7956、7957、7958、7959、7960、7961、7962、8646、8647、8648、5144、9808、9809、9812、9813、10474號、109年度偵字第877、878、879、2945、2946、3936、3937、8730號、110年度偵字第8423、9204、9205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1530、11531、11532、115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昇公司）及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素珍（下稱聲請人）聲請再審理由及歷次補充理由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因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再利用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齊國砂石有限公司（下稱齊國公司）、宇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宇駿公司）未使用於正當用途，例如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卻違法棄置或掩埋。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於訴訟程序中，已先行負擔費用將遭下游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掩理之冠昇公司人工粒料予以運回至其他下游業者，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合法使用，以善盡社會責任，先予救明。
　㈡刑事訴訟法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後，業已放寬再審條件，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⒈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112年2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後，冠昇公司另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提出清理計畫，惟因原確定判決係認為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未依其領得之桃園市政府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下稱處理許可證）之要求添加足夠之砂，故冠昇公司出貨之人工粒料仍屬廢棄物。若原確定判決此認定符合廢棄物再利用之主管機關臺中市環保局之專業認定，則本件下游業者所棄置或掩埋之冠昇公司再利用產物，就必須清運至再利用處理機構重新進行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處理。
　⒉惟臺中市環保局為求慎重，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與會之專家學者認為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若經取樣送驗符合上開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則屬合格之再生粒料（亦稱「人工粒料」），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可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使用作為人工粒料，此有與會專家學者如：張祖恩委員、張益國委員、詹穎雯委員等之意見可參（聲證3號）。
　⒊而後，臺中市環保局更審慎調查冠昇公司產製、出貨至下游業者齊國公司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冠昇公司所取得之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於112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經檢測結果為：遠低於冠昇公司所取得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此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之主旨：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一案，本局原則同意。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要求每清除1,000噸（批次）進行TCLP，另外製成產品（CLSM），每產生1,000噸（批次）之工程產品需檢附強度抗壓報告。」（聲證4號）。亦即該函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由上可知，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檢驗結果符合冠昇公司所領得處理許可證之規定標準，屬於合格之人工粒料，故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臺中市環保局才會准許直接清運至收受人工粒料之預拌廠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使用之人工粒料。
　⒋本案第三審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載明「卷查黃素珍在原審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判決後，始在上訴第三審程序主張新事實，並提出原審卷內所無之新證據資料即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執以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誤，洵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2頁）。從而，唯有本院裁准開啟再審程序，始可發現真實及避免冤獄，本件聲請再審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規性要件。
  ㈢本院依聲請再審意旨函查，臺中市環保局於113年5月19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30051626號函覆，有關其於112年8月7日至齊國公司採樣，於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3至140頁）。依其內容可知，臺中市環保局於當日至齊國公司堆置人工粒料處，由該局公務員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4組，再由該局環境檢驗科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整理如下：
【第1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53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2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6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3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7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09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4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47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是依之檢驗結果，單獨判斷，已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甚明。
　㈣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確定判決已存在但未為實質調查之證據（詳如後述），加以綜合判斷，亦可能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結果：
　⒈原確定判決謂：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 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按：即聲證5號）等均與本案無關，亦完全無助於案情等語。可知臺灣營建研究院專家意見書及所附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見原確定判決卷外放證物上證7號，即本件聲證5號）雖為原事實審法院已存在之證據資料，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並未加以判斷，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966號刑事裁定意旨，符合新規性之要求。且縱該聲證5號之專家意見書，曾經原確定判決敘明無調查必要而不予調查審酌，但再參酌已提出之第三方認證試驗室逸鼎實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人工粒料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可證（見原確定判決卷二第395至739頁），以及前述之新證據即聲證4號，從形式上觀察，如經調查審酌，足以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是本件應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本案卷内亦有原確定判決並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證據，包括：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5份（聲證17號）、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1份（聲證18號）、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19號）、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等地號土地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20號）。由上可證本案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收受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確實符合、甚至均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詳述如下：　
　⑴原確定判決固謂：「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此有勘驗筆錄、照片及督察紀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二第10-32頁反面）、查處報告（第45-49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5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查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A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3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1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2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12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B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5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76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6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8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2」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4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1.35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6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D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15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93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⑵原確定判決又謂:「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並進行開挖、採樣…此有勘驗筆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三第1-6、96頁）、查處報告（第74-81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取樣1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8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無此規範標準

		0.038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15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無此規範標準

		0.585







⑶原確定判決謂：「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至二水廠…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廠内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此有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可憑（107他2728宇駿公司筆錄卷第1-4之14頁反面，查處報告第24-26、38-44頁）。」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至宇駿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81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149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9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3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36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56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5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23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0







  ⑷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3謂：宇駿公司二水廠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577、584號地號土地於108年9月10日勘驗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101頁）。然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至上開土地，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78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40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4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0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0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8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⑸檢察官曾於108年7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冠昇公司廠區取樣8組人工粒料，惟卷内卻始終未見有任何將該8組取樣送驗後之檢測結果，此與查處報告内於稽查取樣後，均有上述依法送驗並檢附檢測報告之正常程序迥異，實難以信服。聲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聲請將之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但第二審未及調查即辯論終結，是本件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公函，與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驗進行TCLP檢驗，綜合判斷，亦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
　⒊由聲請人先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自行將於冠昇公司廠區取樣之人工粒料，送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見本院卷二第35至47頁），可知在冠昇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亦符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
　⒋準此，由上述聲證5、11、17至20號之檢測結果，不論是在冠昇公司廠内或齊國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即難認冠昇公司未依處理許可證之規定處理廢棄物。是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容有誤認，上開新證據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採用「放流水標準」為聲請人有罪判決之基礎。
  ㈤綜上可知，不論自在齊國公司、宇駿公司之堆置處，或在冠昇公司廠内採集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產出人工粒料未能鎖住污泥裡的金屬成份，故仍屬廢棄物」，遂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罪」之罪名即有動搖之可能。復觀以冠昇公司委託清運再生粒料（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有110家之多；且冠昇公司再生產製之人工粒料，出貨至下游業者使用亦有36家之多（見原確定判決卷之被告辯論簡報第22頁及附件1、附件2）。果若被告與下游業者勾結違法堆置、掩埋，惟何以其他為數眾多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均無問題，卻僅有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有不法棄置掩埋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益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之事實認定，已有合理懷疑，而可能動搖有罪之原確定判決，請准予開啟再審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即與上開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再審，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又此之新證據，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其「新規性」，應先於證據「確實性」（重在「證據證明力」），優先審查；如係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新規性」，易言之，若所指證據業已存在於卷內，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適當之辯論，無論係已於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或係單純捨棄不採，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不屬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含原法院敘明無調查必要者），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如客觀上不足以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55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第263號、第2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為實體審理並為實體判決後，聲請人不服本院前揭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有各該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件聲請人對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屬再審之管轄法院，先予敘明。
四、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通知檢察官及聲請人到場，並於113年5月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有上開期日訊問筆錄存卷可佐（見本院聲再卷二第51至54頁），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
五、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冠昇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之犯行，係依據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蘇柏盛、李貴林、温玉文、江國宏、鄭源盛、謝典翰、謝智堯、宋國維、證人即二水鄉倡和村村長鄭慶松、臺灣自來水公司二水營運所股長陳進學、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職員黃政壹、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股長黃筱芬、張治誠、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科員王智弘、邱錦宗、冠昇公司會計人員葉麗玲之證述，且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含附件宇駿公司之變更登記表、地籍圖謄本、土地謄本）、押租金支票、郵政匯款申請書、交款備忘錄、現金支出傳票、轉帳傳票、舜御公司之太平區農會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支票照片、宇駿公司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交易明細、開戶基本資料、買賣契約書、同案被告謝典翰女友許秋萍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宇駿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同案被告蘇柏盛和證人邱錦宗間之LINE對話紀錄、買賣契約書及承攬載運契約書暨附件，同案被告江國宏電腦內之齊國公司人工粒料買賣契約、訪廠照片等資料、桃園市政府107年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證、108年7月30日、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8日、19日、108年12月18日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勘驗筆錄及照片、查處報告、桃園市環保局存檔、冠昇公司發函所申報之108年1月至4月產品銷售流向表（齊國公司部分）、冠昇公司於108年2月至5月函文、聲請人與葉麗玲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桃園市環保局108年7月9日桃環事字第1080057393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1日環督字第1111087446號函，及原確定判決附表三、附表四、附表五所示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上開證據資料製作原確定判決附件一所示之冠昇公司物流及金流比對分析，且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本院審酌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於判決內詳細論述，並就聲請人、冠昇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所為辯解，亦於理由欄內逐一詳細指駁、說明，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及冠昇公司雖執上開情詞，主張於原確定判決後，臺中市環保局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聲證3號）後，於同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檢驗結果其之重金屬溶出量，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再以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聲證4號），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及臺中市環保局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判決未及或未予實質調查之證據，例如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未就先前業存在於卷内之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等證據加以判斷，足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應受無罪之判決等語。惟查：
　⒈聲請人所執上開再審理由，仍係就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加以爭執，然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斷。此由原確定判決依據冠昇公司領有之107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文件，認冠昇公司應以物理破碎方式將廢棄物破碎後，添加砂石約7.31％至16.86％及固化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以控制抗壓強度，經攪拌混合後，利用擠壓成型機壓製成人工粒料，再經8至48小時養生成為成品人工粒料，抗壓強度在20kgf/㎝²以上，產出之人工粒料，僅能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銷售流向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營建工程業、不動產業、其他相關行業；冠昇公司如果未依前揭許可文件所載之製作程序，產出物自仍屬未完成處理之事業廢棄物，即便是依前揭許可程序製成之產品，例如「人工粒料」，亦只能銷售予許可證所載之對象，並使用於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如未依此用途（如將產品交給非許可證所載之銷售對象、或是交給銷售對象使用於非屬許可證所允許的用途），均是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見原確定判決第25頁第17行至第26頁第6行）。而冠昇公司之物料，未依處理許可文件添加足量砂石、水泥，該公司收受諸上游事業產出之事業廢棄物（D-0902無機性污泥、D-1199一般性飛灰或底渣、D-1099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生之非有害集塵灰或混合物），既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處理，產出物料當然不會改變其為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即衍生性廢棄物），不待檢驗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各款，自仍屬事業廢棄物無誤，當然不能再將該等事業廢棄物委由他人運出處理（見原確定判決第39頁第24至31行）。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收到冠昇公司的污泥廢棄物後，均未將之當成「人工粒料」使用於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此為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所明載的產品用途），而是在廠區內大量堆置、貯存、回填（見原確定判決第40頁第1至6、19至23行），均不符合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形同棄置，而認定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當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規定之適用。
  ⒉聲請意旨稱原事實審未就業已存在於卷内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號）之證據價值加以判斷。然上開專家意見書內容係就「未成型粉狀之人工粒料是否可使用於CLSM、回填材料、道路（鋪面工程）粒料基層、管溝回填材料？若粒徑﹥4.8mm，是否可使用於上開材料？」等為技術諮詢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87至497頁）。惟上開證據資料，聲請人之辯護人曾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提出，經進行調查及判斷後，認任何泥砂粉塵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均係呈顆粒狀，辯護人原稱冠昇公司運至齊國公司係「粉狀粒料」，然旋即跳躍式將之改稱為「人工粒料」，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冠昇公司於室內成品待驗區存放應造粒成馬卡龍狀，且〈4.8cm之成品，戶外成品貯存區應與室內待驗區一樣為馬卡龍狀，惟成品均未成型，且夾雜黑網木板等廢棄物，非屬成品，顯然環保機關認人工粒料係經固化成馬卡龍狀者，並不認為污泥屬人工粒料。冠昇公司之許可證內容明定成品須作成人工料粒或環保磚，該公司曾因未能將成品固化成人工粒料，遭多次裁罰，並曾多次申請變更許可證內容而未獲准，顯然冠昇公司亦不認未成型之泥砂屬合法之人工粒料成品，又無力將污泥固化成型，始會向環保機關申請變更許可證，本案當然不允許將粉狀未成形之物視為人工粒料而運出廠房，如粉狀未成形之物可稱係人工粒料，則冠昇公司收進事業廢棄物後，逕可將之脫水乾燥再加以破碎研磨使呈4.8公分以下之狀況，即可稱之為資源化產品運出廠房販售，又何必購置水泥、固化劑等耗材。另說明冠昇公司既未依規定將污泥加工成人工粒料或CLSM，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等均與本案無關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0頁第20行至第71頁第8行、第77頁第8至11行）。可認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早已存在於本案卷內，且經原確定判決詳加審酌，並論述、說明，顯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
　⒊聲請意旨另稱：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於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等證據，原確定判決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云云。然原確定判決依據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至宇駿公司二水廠之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內容：現場堆置大量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物，另堆置廢玻璃纖維、混凝土立方塊、內含木屑之太空包。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該公司二水廠內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又於108年9月10日現場勘驗該公司二水廠第577、584地號遭回填廢棄物，開挖後發出刺鼻阿摩尼亞味，深度約2公尺，檢測結果pH值最高達12.18，而認定這樣的水如果逕流至水體，即為法規所不許，自然是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可靠基準，顯見該處廢棄物含有此類重金屬，且廠區內貯存堆置區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如經雨水淋洗，這些未經妥善收集處理之滲流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體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19行、第100至101頁之附表三編號3）。另根據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之勘驗筆錄、照片、督察紀錄及查處報告內容：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表示這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沖洗作用而被析出。達觀廠區就位在大安溪河床旁，這些滲出水逕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第6至13行）。及依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上開廠區進行開挖、採樣勘驗之筆錄、查處報告：發現廠區外的大安溪行水區河床殘留事業廢棄物污泥，開挖發現底層有事業廢棄物污泥，廠區內亦有回填事業廢棄物污泥的情形，C區、D區、E區開挖後都能看到污泥回填的邊界。廠區內採樣檢驗結果pH值達12.37，重金屬總量（mg/kg）驗出總銅、總鋅、總鎳、總鉻、總鎘、總鉛含量等資料，認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處理許可證正確使用（用途限於：產品人工粒料，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使用），大量堆置、回填，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這和冠昇公司出廠物料有無合格，未必然有關係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8頁第23至29行）。由上可知，原確定判決對上開在現場勘驗、取樣及鑑定資料均詳加調查、判斷，並進一步說明冠昇公司若未按照本案處理許可證之製程方式處理，產出物料無論是否達到法定有害標準，仍無法避免含有微量重金屬，而有汙染環境之疑慮。至聲請意旨另指摘本院未就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採樣檢品送驗而再聲請送驗等語，原確定判決以齊國公司並無任何廢水收集處理設備，甚至連最基本之於傾卸廢料前先於土坑舖設防水布以隔絕水分滲出，亦付闕如，冠昇公司交付齊國公司掩埋之大量廢土產生之強酸強鹼會直接排入或經雨水沖刷流入自然環境中，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河床旁，海拔約4、5百公尺，附近並無任何工廠，齊國公司達觀廠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檢察官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這些滲出水逕流水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即為法規所不許，而認此為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虞之可靠基準，以之認定有無污染環境之虞，至屬合理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4頁第14至28行）。並認為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均須嚴格遵循，缺一不可，並非只須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即可。冠昇公司生產之污泥並未固化作成環保磚或人工粒料，亦非銷售供工業或營建業者等使用，而係支付代價予同案被告陳世允等人而直接掩捚棄置於齊國公司，縱認成品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亦因未固化，且錯置錯用而違反處理許可證內容，而廢棄物處理業者錯置錯用其成品，其成品仍屬廢棄物，此為法院一致採認之見解，既未依規定固化，且錯置錯用，自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無訛，核無再為鑑定之必要（見原確定判決第75頁第8至15行）。上開聲請人提出之檢驗報告及聲請意旨聲請調查事項，業經原確定判決逐一審酌後詳加論述其判斷標準及不予送鑑定之理由，亦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是本件聲請意旨請求本院：將108年7月30日在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乙節，仍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判斷標準，徒憑已意而侷限在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顯難憑採，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⒋有關聲證3、4號及本院函查所得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5至138頁）之聲請意旨部分。聲證3之臺中市環保局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係就冠昇公司、齊國公司，及隆銘綠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廢棄物如何清運進行審查，而依該紀錄之全文意旨觀之，主要是在討論：如何依行政機關之權限，將非法棄置在齊國公司之廢棄物清運並回復原狀等情事，而在場之學者專家亦多係各依其專長抒發己見，會中並無作出結論。臺中市環保局於會後有以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回覆，原則同意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等語（聲證4號）。然而，刑事案件是在審查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是否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而行政機關所關注者是在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在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後，要以何種方式清運並回復原狀，兩者關注之重心並不相同。此由上開會議紀錄之發言，例如：會議主席即臺中市環保局局長之發言：「刑事跟行政是獨立的，所以才有個別審視的意見，看起訴書有一些跟我們行政處理邏輯不一樣，檢察官有辦案的程序，大家行政跟司法互相尊重。」、「這幾家業者也很清楚，送到齊國砂石廠……那個地方做的CLSM誰要？如何運出來？所以這幾家業者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管理，東西一直去，齊國砂石廠你們做了多少CLSM出來？所以後來檢察官才會起訴他們…」、「這個案子如果他們早期好好去混凝土廠，今天不用審這個案子，就是送去齊國便宜，坦白就是這樣…」；張祖恩委員發言：「隆銘、冠昇公司等接受D-0902固化∕穩定化後進行後續資源化利用，惟送至齊國砂石廠並未有效進行利用，形成堆置，造成負面環境問題」；李易書委員發言：「針對處理機構的產品認定，包括是否依照製程、是否符合產品規格、用途是否正確，只要有任一內容不符合，即屬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267、268、270頁）當可得知。而如理由欄五、㈡、１所述，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而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處理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而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構成要件，是其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據。至於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審查會議，則是在考量如何符合法令規定，儘速回復原狀，避免環境繼續遭受危害，而聲證4號之臺中市環保局函，其同意清理計畫之判斷標準，依說明二之記載，則是以該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作為判斷依據，是兩者之關注重點不同，判斷標準亦非一致，自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
　⒌原確定判決已認定因宇駿公司二水廠位置緊鄰臺灣自水來公司倡和淨水場（場區內有水井），又鄰近濁水溪及重要灌溉系統八堡圳；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上游河床旁，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上開2廠之貯存堆置區均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於上開2廠區採樣處之檢品所檢驗出之重金屬含量均超出放流水標準，如果廠內貯存、堆置之廢棄物經雨水淋洗，溶出重金屬的逕流水滲入地下、流入水體，勢必污染環境，進而認定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製成程序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許可證正確使用，即使各次採樣之TCLP檢驗結果低於標準值，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25行、第36頁第20行至第38頁第29行），已如前所述。而原確定判決採取之放流水標準，亦經聲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質疑上開標準，認為應以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或再生粒料環境用途溶出程序，作為冠昇公司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的判斷標準。最高法院經審查後則認原確定判決採用之放流水標準，及再利用產品須全面符合處理許可證之規範，其採證認事之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並認聲請人上開上訴意旨，係置原確定判決明確之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原確定判決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再為單純事實爭執，並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有該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刑事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40、247、248頁）。是聲請再審意旨主張之新確據，包括聲證3、4號及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以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予實質審查之聲證5、11、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云云，仍係就原判決已論斷說明之部分，再執相同論述而為爭執，是本件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故聲請意旨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得以聲請再審，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中詳述依卷內證據資料，足資證明聲請人之犯行，並據為論罪之依據。本件聲請意旨所列之論述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核無論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均尚難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情形。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胡  美  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8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黃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邊國鈞律師
            張聰耀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第一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7955、7956、7957、7958、7959、7960、7961、7962、8646、8647、8648、5144、9808、9809、9812、9813、10474號、109年度偵字第877、878、879、2945、2946、3936、3937、8730號、110年度偵字第8423、9204、9205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1530、11531、11532、115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冠昇環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昇公司）及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黃素珍（下稱聲請人）聲請再審理由及歷次補充理由意旨略以：　　　　
　㈠本案係因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再利用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齊國砂石有限公司（下稱齊國公司）、宇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宇駿公司）未使用於正當用途，例如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卻違法棄置或掩埋。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於訴訟程序中，已先行負擔費用將遭下游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掩理之冠昇公司人工粒料予以運回至其他下游業者，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合法使用，以善盡社會責任，先予救明。
　㈡刑事訴訟法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後，業已放寬再審條件，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⒈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112年2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後，冠昇公司另向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提出清理計畫，惟因原確定判決係認為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未依其領得之桃園市政府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下稱處理許可證）之要求添加足夠之砂，故冠昇公司出貨之人工粒料仍屬廢棄物。若原確定判決此認定符合廢棄物再利用之主管機關臺中市環保局之專業認定，則本件下游業者所棄置或掩埋之冠昇公司再利用產物，就必須清運至再利用處理機構重新進行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處理。
　⒉惟臺中市環保局為求慎重，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與會之專家學者認為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若經取樣送驗符合上開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則屬合格之再生粒料（亦稱「人工粒料」），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可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使用作為人工粒料，此有與會專家學者如：張祖恩委員、張益國委員、詹穎雯委員等之意見可參（聲證3號）。
　⒊而後，臺中市環保局更審慎調查冠昇公司產製、出貨至下游業者齊國公司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冠昇公司所取得之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於112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經檢測結果為：遠低於冠昇公司所取得處理許可證規定「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此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之主旨：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一案，本局原則同意。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要求每清除1,000噸（批次）進行TCLP，另外製成產品（CLSM），每產生1,000噸（批次）之工程產品需檢附強度抗壓報告。」（聲證4號）。亦即該函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由上可知，冠昇公司再利用產製之人工粒料，檢驗結果符合冠昇公司所領得處理許可證之規定標準，屬於合格之人工粒料，故不須再進行再利用產製程序，臺中市環保局才會准許直接清運至收受人工粒料之預拌廠作為CLSM（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使用之人工粒料。
　⒋本案第三審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載明「卷查黃素珍在原審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判決後，始在上訴第三審程序主張新事實，並提出原審卷內所無之新證據資料即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執以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誤，洵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2頁）。從而，唯有本院裁准開啟再審程序，始可發現真實及避免冤獄，本件聲請再審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規性要件。
  ㈢本院依聲請再審意旨函查，臺中市環保局於113年5月19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30051626號函覆，有關其於112年8月7日至齊國公司採樣，於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3至140頁）。依其內容可知，臺中市環保局於當日至齊國公司堆置人工粒料處，由該局公務員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4組，再由該局環境檢驗科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整理如下：
【第1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5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53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2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6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3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7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09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第4組取樣檢驗結果】（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臺中市環保局檢驗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檢測結果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47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4.5以下 0.012 ND（檢測值低於檢測標準值） 
    是依之檢驗結果，單獨判斷，已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甚明。
　㈣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確定判決已存在但未為實質調查之證據（詳如後述），加以綜合判斷，亦可能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結果：
　⒈原確定判決謂：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 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按：即聲證5號）等均與本案無關，亦完全無助於案情等語。可知臺灣營建研究院專家意見書及所附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見原確定判決卷外放證物上證7號，即本件聲證5號）雖為原事實審法院已存在之證據資料，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並未加以判斷，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966號刑事裁定意旨，符合新規性之要求。且縱該聲證5號之專家意見書，曾經原確定判決敘明無調查必要而不予調查審酌，但再參酌已提出之第三方認證試驗室逸鼎實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人工粒料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可證（見原確定判決卷二第395至739頁），以及前述之新證據即聲證4號，從形式上觀察，如經調查審酌，足以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是本件應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本案卷内亦有原確定判決並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證據，包括：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5份（聲證17號）、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1份（聲證18號）、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19號）、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等地號土地取樣送驗之行政院環保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樣品檢測報告3份（聲證20號）。由上可證本案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收受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確實符合、甚至均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詳述如下：　
　⑴原確定判決固謂：「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此有勘驗筆錄、照片及督察紀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二第10-32頁反面）、查處報告（第45-49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5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查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A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3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1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2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12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B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58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76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6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8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9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C02」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4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1.35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01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0.006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D01」檢驗結果】（聲證17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15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93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⑵原確定判決又謂:「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並進行開挖、採樣…此有勘驗筆錄（107他2728號齊國砂石卷三第1-6、96頁）、查處報告（第74-81頁）可憑。」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然檢察官於108年9月19日至齊國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取樣1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B-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8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1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無此規範標準 0.038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4.5以下 0.015 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無此規範標準 0.585 
⑶原確定判決謂：「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中區督察大隊）至二水廠…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廠内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此有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可憑（107他2728宇駿公司筆錄卷第1-4之14頁反面，查處報告第24-26、38-44頁）。」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然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至宇駿公司，由中區督察大隊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81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149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9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38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3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36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12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56 
【樣品編號「中督N-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19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1.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35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23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230 
  ⑷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3謂：宇駿公司二水廠南投名間鄉名水段576、577、584號地號土地於108年9月10日勘驗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101頁）。然中區督察大隊於108年9月10日至上開土地，於具代表性之不同位置共計取樣3組，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環境檢驗機構進行「重金屬溶出量之TCLP檢驗」，檢驗結果符合、甚至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值（見聲證8號處理許可證第9頁）。檢驗結果如下：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1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078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40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0.002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4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4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07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樣品編號「中督M-廢-0000000-00」檢驗結果】（聲證20號）
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 （單位：mg/L）  環保署委託環境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單位：mg/L） 檢測項目值 檢測標準值 檢測值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0.9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 4.5以下 0.007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13.5以下 0.110 鎳及其化合物（總鎳） 無此規範標準 0.084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4.5以下 ND（檢測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鋅及其化合物（總鋅） 無此規範標準 ﹤0.030 
  ⑸檢察官曾於108年7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冠昇公司廠區取樣8組人工粒料，惟卷内卻始終未見有任何將該8組取樣送驗後之檢測結果，此與查處報告内於稽查取樣後，均有上述依法送驗並檢附檢測報告之正常程序迥異，實難以信服。聲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聲請將之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但第二審未及調查即辯論終結，是本件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公函，與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驗進行TCLP檢驗，綜合判斷，亦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之可能。
　⒊由聲請人先前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自行將於冠昇公司廠區取樣之人工粒料，送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見本院卷二第35至47頁），可知在冠昇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亦符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
　⒋準此，由上述聲證5、11、17至20號之檢測結果，不論是在冠昇公司廠内或齊國公司採樣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即難認冠昇公司未依處理許可證之規定處理廢棄物。是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容有誤認，上開新證據適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採用「放流水標準」為聲請人有罪判決之基礎。
  ㈤綜上可知，不論自在齊國公司、宇駿公司之堆置處，或在冠昇公司廠内採集之人工粒料，均符合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TCLP溶出標準，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產出人工粒料未能鎖住污泥裡的金屬成份，故仍屬廢棄物」，遂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罪」之罪名即有動搖之可能。復觀以冠昇公司委託清運再生粒料（人工粒料）之下游業者有110家之多；且冠昇公司再生產製之人工粒料，出貨至下游業者使用亦有36家之多（見原確定判決卷之被告辯論簡報第22頁及附件1、附件2）。果若被告與下游業者勾結違法堆置、掩埋，惟何以其他為數眾多收受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均無問題，卻僅有齊國公司、宇駿公司有不法棄置掩埋冠昇公司產製之人工粒料，益見原確定判決所認冠昇公司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處理廢棄物之事實認定，已有合理懷疑，而可能動搖有罪之原確定判決，請准予開啟再審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得合理相信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即與上開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再審，而破壞判決之安定性。又此之新證據，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其「新規性」，應先於證據「確實性」（重在「證據證明力」），優先審查；如係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新規性」，易言之，若所指證據業已存在於卷內，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為適當之辯論，無論係已於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或係單純捨棄不採，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不屬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含原法院敘明無調查必要者），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如客觀上不足以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55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第263號、第26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為實體審理並為實體判決後，聲請人不服本院前揭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判決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有各該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本件聲請人對本院111年度矚上訴字第992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6條第3項規定，本院自屬再審之管轄法院，先予敘明。
四、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已通知檢察官及聲請人到場，並於113年5月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有上開期日訊問筆錄存卷可佐（見本院聲再卷二第51至54頁），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
五、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聲請人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冠昇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之犯行，係依據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蘇柏盛、李貴林、温玉文、江國宏、鄭源盛、謝典翰、謝智堯、宋國維、證人即二水鄉倡和村村長鄭慶松、臺灣自來水公司二水營運所股長陳進學、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職員黃政壹、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股長黃筱芬、張治誠、桃園市環保局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科員王智弘、邱錦宗、冠昇公司會計人員葉麗玲之證述，且有土地租賃契約書（含附件宇駿公司之變更登記表、地籍圖謄本、土地謄本）、押租金支票、郵政匯款申請書、交款備忘錄、現金支出傳票、轉帳傳票、舜御公司之太平區農會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支票照片、宇駿公司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戶交易明細、開戶基本資料、買賣契約書、同案被告謝典翰女友許秋萍之臺灣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宇駿公司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同案被告蘇柏盛和證人邱錦宗間之LINE對話紀錄、買賣契約書及承攬載運契約書暨附件，同案被告江國宏電腦內之齊國公司人工粒料買賣契約、訪廠照片等資料、桃園市政府107年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證、108年7月30日、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8日、19日、108年12月18日中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勘驗筆錄及照片、查處報告、桃園市環保局存檔、冠昇公司發函所申報之108年1月至4月產品銷售流向表（齊國公司部分）、冠昇公司於108年2月至5月函文、聲請人與葉麗玲間之通訊監察譯文、桃園市環保局108年7月9日桃環事字第1080057393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1日環督字第1111087446號函，及原確定判決附表三、附表四、附表五所示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上開證據資料製作原確定判決附件一所示之冠昇公司物流及金流比對分析，且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本院審酌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於判決內詳細論述，並就聲請人、冠昇公司及其等辯護人所為辯解，亦於理由欄內逐一詳細指駁、說明，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及冠昇公司雖執上開情詞，主張於原確定判決後，臺中市環保局於112年7月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議（聲證3號）後，於同年8月7日前往齊國公司違法堆置人工粒料處進行採樣及送驗，檢驗結果其之重金屬溶出量，遠低於本案處理許可證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再以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聲證4號），同意冠昇公司將齊國公司所違法棄置或掩埋之人工粒料，准許直接清運至生產CLSM之預拌廠作為人工粒料使用，及臺中市環保局同年8月14日之檢驗報告，上開新事實及新證據，無論單獨判斷，抑或與原判決未及或未予實質調查之證據，例如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未就先前業存在於卷内之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之結果（聲證11號）、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等證據加以判斷，足認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應受無罪之判決等語。惟查：
　⒈聲請人所執上開再審理由，仍係就冠昇公司所產製之人工粒料是否符合許可證規定之標準加以爭執，然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斷。此由原確定判決依據冠昇公司領有之107桃廢處字第0077-3號處理許可文件，認冠昇公司應以物理破碎方式將廢棄物破碎後，添加砂石約7.31％至16.86％及固化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以控制抗壓強度，經攪拌混合後，利用擠壓成型機壓製成人工粒料，再經8至48小時養生成為成品人工粒料，抗壓強度在20kgf/㎝²以上，產出之人工粒料，僅能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銷售流向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營建工程業、不動產業、其他相關行業；冠昇公司如果未依前揭許可文件所載之製作程序，產出物自仍屬未完成處理之事業廢棄物，即便是依前揭許可程序製成之產品，例如「人工粒料」，亦只能銷售予許可證所載之對象，並使用於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如未依此用途（如將產品交給非許可證所載之銷售對象、或是交給銷售對象使用於非屬許可證所允許的用途），均是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見原確定判決第25頁第17行至第26頁第6行）。而冠昇公司之物料，未依處理許可文件添加足量砂石、水泥，該公司收受諸上游事業產出之事業廢棄物（D-0902無機性污泥、D-1199一般性飛灰或底渣、D-1099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生之非有害集塵灰或混合物），既未依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處理，產出物料當然不會改變其為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即衍生性廢棄物），不待檢驗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1各款，自仍屬事業廢棄物無誤，當然不能再將該等事業廢棄物委由他人運出處理（見原確定判決第39頁第24至31行）。宇駿公司、齊國公司收到冠昇公司的污泥廢棄物後，均未將之當成「人工粒料」使用於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此為冠昇公司處理許可證所明載的產品用途），而是在廠區內大量堆置、貯存、回填（見原確定判決第40頁第1至6、19至23行），均不符合許可證所載之用途範圍，形同棄置，而認定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當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規定之適用。
  ⒉聲請意旨稱原事實審未就業已存在於卷内臺灣營建研究院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專家意見書（聲證5號）之證據價值加以判斷。然上開專家意見書內容係就「未成型粉狀之人工粒料是否可使用於CLSM、回填材料、道路（鋪面工程）粒料基層、管溝回填材料？若粒徑﹥4.8mm，是否可使用於上開材料？」等為技術諮詢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87至497頁）。惟上開證據資料，聲請人之辯護人曾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時提出，經進行調查及判斷後，認任何泥砂粉塵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均係呈顆粒狀，辯護人原稱冠昇公司運至齊國公司係「粉狀粒料」，然旋即跳躍式將之改稱為「人工粒料」，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11090878號函檢送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成品貯存區督察結果補充資料，冠昇公司於室內成品待驗區存放應造粒成馬卡龍狀，且〈4.8cm之成品，戶外成品貯存區應與室內待驗區一樣為馬卡龍狀，惟成品均未成型，且夾雜黑網木板等廢棄物，非屬成品，顯然環保機關認人工粒料係經固化成馬卡龍狀者，並不認為污泥屬人工粒料。冠昇公司之許可證內容明定成品須作成人工料粒或環保磚，該公司曾因未能將成品固化成人工粒料，遭多次裁罰，並曾多次申請變更許可證內容而未獲准，顯然冠昇公司亦不認未成型之泥砂屬合法之人工粒料成品，又無力將污泥固化成型，始會向環保機關申請變更許可證，本案當然不允許將粉狀未成形之物視為人工粒料而運出廠房，如粉狀未成形之物可稱係人工粒料，則冠昇公司收進事業廢棄物後，逕可將之脫水乾燥再加以破碎研磨使呈4.8公分以下之狀況，即可稱之為資源化產品運出廠房販售，又何必購置水泥、固化劑等耗材。另說明冠昇公司既未依規定將污泥加工成人工粒料或CLSM，辯護人盈篇累牘提出之人工粒料、CLSM用途、施工方法及並非經法院或檢察署囑託作成之「人工粒料專業技術諮詢服務工作」等均與本案無關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0頁第20行至第71頁第8行、第77頁第8至11行）。可認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早已存在於本案卷內，且經原確定判決詳加審酌，並論述、說明，顯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
　⒊聲請意旨另稱：檢察官於108年8月20日、108年9月10日在宇駿公司取樣，於108年8月30日、108年9月19日在齊國公司取樣之檢驗結果（聲證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等證據，原確定判決未就其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云云。然原確定判決依據檢察官於108年7月30日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至宇駿公司二水廠之督察紀錄、照片、查處報告內容：現場堆置大量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物，另堆置廢玻璃纖維、混凝土立方塊、內含木屑之太空包。中區督察大隊後續於同年8月20日在該公司二水廠內地面積水處、蓄水池、涵管道出水處採樣檢測，其中銅、鋅、鎳、總鉻含量有超出放流水標準者。又於108年9月10日現場勘驗該公司二水廠第577、584地號遭回填廢棄物，開挖後發出刺鼻阿摩尼亞味，深度約2公尺，檢測結果pH值最高達12.18，而認定這樣的水如果逕流至水體，即為法規所不許，自然是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可靠基準，顯見該處廢棄物含有此類重金屬，且廠區內貯存堆置區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如經雨水淋洗，這些未經妥善收集處理之滲流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體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19行、第100至101頁之附表三編號3）。另根據檢察官於108年8月30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之勘驗筆錄、照片、督察紀錄及查處報告內容：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表示這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沖洗作用而被析出。達觀廠區就位在大安溪河床旁，這些滲出水逕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見原確定判決第37頁第6至13行）。及依檢察官於108年9月18日、19日會同中區督察大隊、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臺中市環保局至上開廠區進行開挖、採樣勘驗之筆錄、查處報告：發現廠區外的大安溪行水區河床殘留事業廢棄物污泥，開挖發現底層有事業廢棄物污泥，廠區內亦有回填事業廢棄物污泥的情形，C區、D區、E區開挖後都能看到污泥回填的邊界。廠區內採樣檢驗結果pH值達12.37，重金屬總量（mg/kg）驗出總銅、總鋅、總鎳、總鉻、總鎘、總鉛含量等資料，認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處理許可證正確使用（用途限於：產品人工粒料，代替天然砂石，作為CLSM、基地填方料、道路開挖回填土石粒料、管溝回填料或添加材等非建築體所使用之粒料使用），大量堆置、回填，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這和冠昇公司出廠物料有無合格，未必然有關係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38頁第23至29行）。由上可知，原確定判決對上開在現場勘驗、取樣及鑑定資料均詳加調查、判斷，並進一步說明冠昇公司若未按照本案處理許可證之製程方式處理，產出物料無論是否達到法定有害標準，仍無法避免含有微量重金屬，而有汙染環境之疑慮。至聲請意旨另指摘本院未就108年7月30日於冠昇公司採樣檢品送驗而再聲請送驗等語，原確定判決以齊國公司並無任何廢水收集處理設備，甚至連最基本之於傾卸廢料前先於土坑舖設防水布以隔絕水分滲出，亦付闕如，冠昇公司交付齊國公司掩埋之大量廢土產生之強酸強鹼會直接排入或經雨水沖刷流入自然環境中，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河床旁，海拔約4、5百公尺，附近並無任何工廠，齊國公司達觀廠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檢察官會同中區督察大隊至齊國公司達觀廠勘驗，於廢棄物堆置回填區採集滲出水積水處、滲出水收集溝積水處，檢測結果pH值10.1、重金屬銅15.0mg/L、鎳45.4mg/L、鋅194mg/L、總鉻26.4mg/L，不符放流水標準，這些滲出水逕流水流入水體，勢必污染水體（大安溪）水質，即為法規所不許，而認此為明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之虞之可靠基準，以之認定有無污染環境之虞，至屬合理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74頁第14至28行）。並認為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均須嚴格遵循，缺一不可，並非只須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即可。冠昇公司生產之污泥並未固化作成環保磚或人工粒料，亦非銷售供工業或營建業者等使用，而係支付代價予同案被告陳世允等人而直接掩捚棄置於齊國公司，縱認成品符合「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亦因未固化，且錯置錯用而違反處理許可證內容，而廢棄物處理業者錯置錯用其成品，其成品仍屬廢棄物，此為法院一致採認之見解，既未依規定固化，且錯置錯用，自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無訛，核無再為鑑定之必要（見原確定判決第75頁第8至15行）。上開聲請人提出之檢驗報告及聲請意旨聲請調查事項，業經原確定判決逐一審酌後詳加論述其判斷標準及不予送鑑定之理由，亦非原確定判決未及或未實質調查斟酌之新證據。是本件聲請意旨請求本院：將108年7月30日在冠昇公司廠區取樣扣案之8組人工粒料送至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本案處理許可證第9頁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所列：㈠至㈩之重金屬溶出量」乙節，仍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之判斷標準，徒憑已意而侷限在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顯難憑採，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⒋有關聲證3、4號及本院函查所得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見本院卷二第135至138頁）之聲請意旨部分。聲證3之臺中市環保局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係就冠昇公司、齊國公司，及隆銘綠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棄置廢棄物如何清運進行審查，而依該紀錄之全文意旨觀之，主要是在討論：如何依行政機關之權限，將非法棄置在齊國公司之廢棄物清運並回復原狀等情事，而在場之學者專家亦多係各依其專長抒發己見，會中並無作出結論。臺中市環保局於會後有以112年8月28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83167號函回覆，原則同意有關冠昇公司提送「齊國砂石場清理計畫書」，並於說明二記載：本局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4月13日彰院平刑丑109矚重訴1字第1100008286號函納入審酌依據，並依本局112年8月7日採樣及8月14日檢驗報告，遠低於桃園市環保局核准出廠之TCLP要求等語（聲證4號）。然而，刑事案件是在審查聲請人及冠昇公司是否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而行政機關所關注者是在聲請人及冠昇公司在未依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處理廢棄物後，要以何種方式清運並回復原狀，兩者關注之重心並不相同。此由上開會議紀錄之發言，例如：會議主席即臺中市環保局局長之發言：「刑事跟行政是獨立的，所以才有個別審視的意見，看起訴書有一些跟我們行政處理邏輯不一樣，檢察官有辦案的程序，大家行政跟司法互相尊重。」、「這幾家業者也很清楚，送到齊國砂石廠……那個地方做的CLSM誰要？如何運出來？所以這幾家業者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管理，東西一直去，齊國砂石廠你們做了多少CLSM出來？所以後來檢察官才會起訴他們…」、「這個案子如果他們早期好好去混凝土廠，今天不用審這個案子，就是送去齊國便宜，坦白就是這樣…」；張祖恩委員發言：「隆銘、冠昇公司等接受D-0902固化∕穩定化後進行後續資源化利用，惟送至齊國砂石廠並未有效進行利用，形成堆置，造成負面環境問題」；李易書委員發言：「針對處理機構的產品認定，包括是否依照製程、是否符合產品規格、用途是否正確，只要有任一內容不符合，即屬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6、267、268、270頁）當可得知。而如理由欄五、㈡、１所述，原確定判決已敘明：判斷廢棄物清理業者是否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標準，應視廢棄物清理業者處理廢棄物時是否嚴格遵循處理許可證規定之各項環節，而冠昇公司處理污泥製程偷工減料，未依處理許可證所載地點、程序，處理該許可證所載各類污泥，再銷售給該許可證所載之特定對象，即屬脫逸處理許可證內容之處理行為，而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構成要件，是其非單純僅以產出物是否符合抗壓強度或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為據。至於上開臺中市環保局審查會議，則是在考量如何符合法令規定，儘速回復原狀，避免環境繼續遭受危害，而聲證4號之臺中市環保局函，其同意清理計畫之判斷標準，依說明二之記載，則是以該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之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作為判斷依據，是兩者之關注重點不同，判斷標準亦非一致，自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
　⒌原確定判決已認定因宇駿公司二水廠位置緊鄰臺灣自水來公司倡和淨水場（場區內有水井），又鄰近濁水溪及重要灌溉系統八堡圳；齊國公司達觀廠位於大安溪上游河床旁，下游又有多條民生灌溉渠道，上開2廠之貯存堆置區均無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於上開2廠區採樣處之檢品所檢驗出之重金屬含量均超出放流水標準，如果廠內貯存、堆置之廢棄物經雨水淋洗，溶出重金屬的逕流水滲入地下、流入水體，勢必污染環境，進而認定冠昇公司的污泥如果未照許可證製成程序完整處理就出廠、或是處理後未照許可證正確使用，即使各次採樣之TCLP檢驗結果低於標準值，再怎麼微量的有害成分，累積加乘任由降雨逕流，仍有污染環境之虞（見原確定判決第32頁第6至25行、第36頁第20行至第38頁第29行），已如前所述。而原確定判決採取之放流水標準，亦經聲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質疑上開標準，認為應以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或再生粒料環境用途溶出程序，作為冠昇公司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的判斷標準。最高法院經審查後則認原確定判決採用之放流水標準，及再利用產品須全面符合處理許可證之規範，其採證認事之論斷，尚無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並認聲請人上開上訴意旨，係置原確定判決明確之說明於不顧，猶執其不為原確定判決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再為單純事實爭執，並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有該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2號刑事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40、247、248頁）。是聲請再審意旨主張之新確據，包括聲證3、4號及臺中市環保局112年8月14日檢驗報告，以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予實質審查之聲證5、11、17至20號、108年7月30日至冠昇公司取樣未送驗之檢品，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認定之結果云云，仍係就原判決已論斷說明之部分，再執相同論述而為爭執，是本件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故聲請意旨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得以聲請再審，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中詳述依卷內證據資料，足資證明聲請人之犯行，並據為論罪之依據。本件聲請意旨所列之論述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核無論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均尚難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情形。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胡  美  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